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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109 年度建教合作機構評估 

暨考核作業說明會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 
(二)「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審議小組與專家小組組成及運作辦法」。 
(三)「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建教合作考核辦法」。 

二、目的： 

(一)宣導「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及相關子法之實施，

以及研討勞動職場實務問題，落實建教合作教育功能。 

(二)說明評估作業之內容和項目，藉以瞭解申辦建教合作之機構其基本設施及設

備、安全衛生、組織制度、生活照顧、職業技能訓練、學校訪視執行情形及

其他等事項是否符合建教合作需求及學分採計要項，提供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核定招生人數、班級數之依據。 

(三)宣達合作機構考核之內容與項目，透過行政措施及運作、職業技能訓練、生

活照顧、輔導、辦理特色及具體成果等五大指標內容之呈現，了解辦理建教

合作廠校實際運作情形，提供主管機關規劃及擬定政策之參考，以提升建教

合作的品質維護學生權益。  

(四)達成學校與合作機構建教合作之理念及目的，並提昇建教合作教育之品質。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高雄市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三)協辦單位：高雄市辦理建教合作學校。 

四、活動時間：108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五)。 

(一)上午場：10 時至 12 時(評估專家小組及考核委員工作說明會)。  

(二)下午場：14 時至 17 時 20 分(機構評估暨考核作業說明會)。 

五、活動地點： 
(一)評估專家小組及考核委員工作協調會：三信家商行政大樓 4 樓多功能語言教

室。 
(二)機構評估暨考核作業說明會：三信家商行政大樓 7 樓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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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加人員：  

(一)上午場：評估專家小組及考核委員工作說明會。 

1.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相關人員。 

2.建教合作評估暨考核委員。 

3.高雄市辦理建教合作教育學校行政業務承辦人員 (每校一人)。 

(二)下午場：機構評估暨考核作業說明會。 

1.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相關人員。 

2.高雄市辦理建教合作學校行政業務相關人員。 

3.各類科建教合作機構代表。 

七、活動方式及內容：如附件日程表。 

八、經費：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相關經費支應。 

九、報名：三信家商網站報名或附件紙本傳真報名(傳真 07-7164904)。 

十、本計畫呈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實施，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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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109 年度建教合作機構評估專家小組 

暨考核委員工作說明會議日程表 

【上午場】 

日期 時間 活  動  內  容 主  持  人 活 動 地 點 

108
年 
12 
月 
13 
日

)

星

期

五

(  

09:40 

~  
10:00 

迎 賓、報 到 三信家商陳嘉鴻主任 

行政大樓 4 樓 
多功能教室 

 
 

10:00 

~  
10:20 

開幕式 
(介紹考核委員、評估委員) 

教育局代表 
三信家商 林岑 校長 

10:20 

~  
10:25 

業務報告 教育局代表 

10:25 

~  
11:00 

評估暨考核工作說明 三信家商 楊維文 組長 

11:00 

~  
12:00 

綜合座談暨閉幕式  

12:00 

~  快樂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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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109 年度建教合作機構評估 

暨考核作業說明會日程表 

【下午場】 
日期 時間 活  動  內  容 主  持  人 活 動 地 點 

108 
年 
12 
月 
13 
日 )  
星 
期 
五 

(  

13:30 

~  
14:00 

迎 賓、報 到 三信家商 陳嘉鴻主任 

行政大樓 7 樓

講堂 

14:00 

~  
14:10 

開幕式暨表揚 
(介紹教育局長官、專家學者，
考核一等機構表揚) 

教育局代表 
三信家商 林岑校長 

14:10 

~  
14:20 

建教合作業務簡介 教育局代表 

14:20 

~  
15:10 

專題演講-建教生權益保障法 前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陳銘義督學 

15:10 

~  
16:00 

專題演講-勞政法規 勞工局李茂群講師 

16:00 

~  
16:30 

評估業務及書表撰寫說明 
考核表冊準備注意事項 

教育局代表 
三信家商 楊維文組長 

16:30 

~  
17:20 

綜合座談 
 教育局代表 

17:20 閉幕式---快樂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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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高雄市建教合作教育業務報告 

一、本局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建教專

法)及「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審議小組與專家小組組成及運作辦法」(以下簡稱

審議小組與專家小組運作辦法)辦理 109學年度建教合作班申請相關事宜。 

二、本局依據審議小組與專家小組運作辦法就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團體及機關代表組

成 109年度建教合作評估專家小組暨考核小組委員，其任務為至建教合作機構辦

理現場或書面評估並提出評估報告，俾供審議小組進行複審，及於當年度至建教

合作機構辦理考核事宜。 

三、專法第 22 條規定建教生最低生活津貼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基本工資，依據勞動

部 108年 8月 19日發布，自 109年 1月 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新臺幣 23,800

元，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 158元。爰隨勞動部基本工資之調整，建教生訓練契

約縱未重新簽訂，亦應依最新公告進行調整，已請各校協助轉知合作機構。(如

附件二，頁 34)。 

四、108年度評估及考核作業總結報告： 

(一)本局業於 107 年 12 月 13 日上、下午分別召開「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108 年

度建教合作評估專家小組暨 107 學年度考核委員工作協調會」、「高雄市高級

中等學校 108年度建教合作機構評估暨 107學年度考核作業說明會」完畢。 

(二)本(108)年度計有 5 校 5 類科 505 家合作事業機構提出建教合作申請(包含各

校建教合作班、僑生專班、產學攜手合作計畫)，並於 108 年 5 月 10 日前完

成評估作業(實評 231家，書評 274家)。 

(三)依上開評估結果，本局已於 108年 7月 10日召開「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108

年度第二次建教合作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核定合格事業機構計 465

家、未合格事業機構計 40家；核定合格事業機構可聘用建教生總人數計 2,855

人(輪調式 1,631人、階梯式 1,132人及實習式 92人)，並據以核定本市建教

合作辦理學校(含產學攜手計畫)招生班數，總計 44班，每班招生人數 46人，

合計 2,024人。 

(四)本(108)年度評估報告手冊將印製成冊，發送至各校，提供學校協助事業機構，

依評估各建議事項改善，做為後續追蹤與明年度申請評估之參考。 

(五)另本局依「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建教合作考核辦法」(以下簡稱考核辦法)，於

本(108)年度 11 月 5 日(星期二)至 11 月 15 日(星期五)辦理 107 學年度建教

合作機構考核，受考核合作機構總數為 292家，採實地考核計美容科 13家、

餐飲暨觀光科 12 家、汽車科 4 家、電機科 1 家，總計 30 家；考核結果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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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8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一)召開成績確認會議完畢，計一等 21 家、二等 9
家總計 30 家(詳下表)，將於本說明會下午場次頒發建教合作機構考核一等證

明書，以資鼓勵。 

考核 
等第 

餐飲管理科 
(含觀光科) 

美容科 汽車科 電機科 合計 

一等 8 11 1 1 21 
二等 4 2 3 0 9 
合計 12 13 4 1 30 

五、本市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班開辦情形： 

(一)108 學年度各校建教合作班高一新生學籍班級數與學生數為輪調式 18 班(含僑

生專班)、階梯式 9 班，總計 27 班、975 人，較上(107)學年度高一新生 897 人，

總招生數增加 78 人(僑生增加 134 人、台生減少 56 人)。 

(二)109 學年度起每班學生人數調整，為市立學校 35 人，私立學校 45 人。 

(三)109 學年度申辦建教合作班計三信家商、樹德家商、大榮中學、立志中學、復

華中學等 5 校，開班類科計美容科、餐飲管理科、汽車科、觀光事業科、電機

科等 5 類科，總計 37 班(輪調式 13 班；僑生 10 班、階梯式 9 班)。(詳如下表) 

109 學年度各辦理學校申辦建教合作班情形一覽表 

學校 
美容科 餐飲科 汽車科 觀光科 電機科 合計 

輪調 階梯 僑生 輪調 階梯 僑生 輪調 階梯 輪調 階梯 僑生 輪調 階梯 輪調 階梯 

三信 2 
 

2 3 2 2   2 
 

2   13 2 

樹德 4 
 

2  3 2    1    8 4 

大榮       2      1 2 1 

立志  2   2   2      0 6 

復華          1    0 1 

合計 6 2 4 3 7 4 2 2 2 2 2  1 23 14 

六、109 學年度評估作業事項報告 

(一)依據審議小組與專家小組運作辦法第 11條：「學校經主管機關辦理核准辦理建

教合作者，自核准之次日起二年內，與同一建教合作機構再辦理建教合作，其

辦理科別無變動或實習式建教合作班實習期間為 6-8週內者，得向主管機關申

請免現場評估，經審議小組審查通過並經主管機關核定者，免予辦理。」，惟

下列情形者均列入現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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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一年度評估二等以下。 

2.當年度列為書面評估之機構，本局視需要得現場抽評。 

3.連 2 年四等，否准繼續辦理建教合作。 

(二)109 學年度各廠校申請評估，計三信家商等 5 校 5 類科，採輪調式 23 班(含僑

生)、階梯式 14班，建教合作機構共計有 561單位(如頁 16)提出評估申請，免

評 34單位、書面評估 285單位、實地評估 242單位(如頁 17~19)。 

(三)109 學年度建教合作機構評估作業，期程預定於 108 年 12 月 24 日至 109 年 3

月 6日止，各校需進行現場評估合作機構及日期，相關作業委由本市建教合作

資源中心學校(三信家商)另行通知。 

  

7 
 



貳、高雄市 109 年度建教合作評估暨考核業務工作說明 

一、109學年度建教合作機構評估注意事項 

(一)合作廠商申請資格 

依據 102.01.02華總一義字第 10100290761號總統公告「高級中等學校建 

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規定，申請辦理建教合作機構應備之條 

件如下： 

1、經依法設立或登記。 

2、具相關職業科別之訓練能力、指導人力及健全之設備。 

3、工作崗位技能內容應與學校開設類科相關。 

4、應與建教合作機構簽訂建教合作契約(法規手冊 21、26)，並將契約由合 

作學校報教育主管機關備查。 

5、依建教合作契約內容與建教生簽訂書面之建教生訓練契約(法規手冊 23、 

28、31)並將契約報教育主管機關備查。 

6、訓練場所符合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令之規定。 

7、無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三十五條所定不得參與建教合作之情事。 

8、最近二年無違反勞動法規。 

9、最近二年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終止勞動契約人數未超過員工總人數 

百分之十。 

10、非從事派遣業務之機構。 

上列第 6~9項證明文件，爰由本市建教合作資源中心彙整本年度所有合作 

廠商申請名單(頁 56)，統一由教育局函請相關單位查對。 

(二)聘用建教生人數 

為確保建教生工作權益，各申辦建教合作的機構須先行確認提供的工作崗位

數。本局將依學校與機構所簽定「實際聘用人數承諾書／確認書」之聘用人數作

為核定各校開班數依據。 
本年度列為實地評估或書面評估者皆應檢附，「實際聘用人數承諾書／確認書」

分「單店個別申請專用」與「連鎖店統一申請專用」2 種版本(如頁 68~70)，各合

作機構可依實際需求填具適合表單。 
聘用人數比例依專法規定，工作崗位總數依照正職員工與建教生 4:1 之比例

計算工作崗位數，合計不得超過其所僱用勞工總數四分之一，且個別建教合作機

構每期進場人數不得低於 2 人。另人數申請如為連鎖店之經營模式者，由總公司

代表各分店提出評估申請，惟各分店申請人數應以該分店所在址申請勞保人數為

申請實習學生數之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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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確實依規定投保 

依據專法第十七條規定，機構必須為建教生投保勞工保險及團體保險。有關

建教生全民健康保險部份，說明如下： 
1、請辦理建教合作各校要確實了解建教生全民健康保險投保情形，若家長因

故未投保，應請機構協助建教生投保，以保障學生權益，惟保險費自付額

部份應由學生自行負擔。至於該建教生返校後全民健康保險投保情形，學

校應予繼續關切及協助。 

2、補充保費部份，依據臺教授國字第 1050057707 號函(如附件二十三，頁 91)

按建教生領取之生活津貼係為保障其生活達到一定水準所需，其性質非屬建

教合作機構作為投保單位發給其之兼職所得，爰無繳納補充保險費之必要。 

(四)公司或商業登記 

經濟部 98 年 7 月 17 日經商字第 09800617140 號函知市府：自 98 年 4 月 13
日起營利事業登記證不再作為證明文件，而以「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

記證明文件」取代之。本市自 99 年度起即配合政府政策，於辦理建教合作機構評

估作業時，不再以「營利事業登記證」作為證明文件，改為檢具經申請核准之公

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可以下四項任一作為證明： 
1、列印「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商工登記資料之「公司基本資料」或「商

業登記基本資料」紙本。 

2、列印「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營業(稅籍)登記資料公示查詢之「營業（稅籍）

登記資料」紙本。 

3、依公司法第 392 條規定申請主管機關發給登記證明書，或商業所在地主管

機關就已登記事項發給證明書。 

4、登記機關核准公司登記之核准函或公司登記表。 

如為連鎖店之經營型態者，除檢附各分公司/店之登記資料紙本外，應另附總

公司/店之登記資料紙本。 

(五)連鎖店之認定 

建教合作機構採連鎖店之經營型態者，因各營業體系合作或登記方式不一，

為確實掌握各合作廠商之負責單位與管理之一致性，以保障建教生在場實習之權

益，有關連鎖店之總店與分店認定，以建教生實習所在地之招牌名稱為認定標準，

如有副品牌之分店，請以該副品牌名稱為總公司，另提出合作申請。 

(六)消防安全檢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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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營業場所之消防安全檢查已改為經向主管機關申請登記核准後，副知其

他相關主管機關，為幫學生安全把關，已請各機構於受評時檢具最新一期「消防

安全檢查證明文件」，供評估委員查核。 
考量各機構之營業場所規模大小不一，適用法規不同，將提供各類科實習職

場之「建教合作機構安全衛生設施定期自我檢核表」(如頁 89)供各機構參考，請

各機構於平日落實自我檢查與改善，受評時檢附做為佐證，惟仍應依相關消防法

規辦理。 
本年度繼續辦理之機構應於實地評估受評時，提供最近一年內之「定期自我

檢核表」供評估委員查核。各校亦應於平日訪視時，要求合作業者務必落實每日

之安全衛生設施定期自我檢查，以確保學生在場實習時之安全。 

二、相關評估書表、文件電子化 

為簡化各校評估準備工作、節能減碳，並方便追蹤評估成效，本市已將各項

評估書面資料電子化，除省紙減碳外，亦可將此一平台提供需要者隨時檢視歷年

評估結果，以提高廠校承辦人員準備工作之效益。 
109 年度可線上列印之表單為： 

(一)初評檢核表(頁 58)。 

(二)評估報告書表(頁 61~65)。 

(三)聘用人數確認書(頁 68~70)。 

(四)建教合作合約書(法規手冊 21、26)。 

(五)建教生訓練定型化契約範本(法規手冊 23、28、31)。 

請各機構應隨時上網審視，如有人員異動或制度的改變，應隨時更正。實地

評估機構於受評時應準備 2 冊或可上網瀏覽之電子設備供委員查閱，書面評估則

免備，由委員上網查閱即可。 

三、評估檢核項目 

為求評估內容一致化與評估結果明確化，自 99年度起本局修訂委員評估檢核

內容，提供「評估重點項目檢核表」(頁 59~60)做為核定評估等第的依據，內容分

「一般設施」及「宿舍設備與管理」二項，102年為配合專法公告後之相關規定，

將評等標準修訂如下： 

(一)一般設施： 

1、「必備項目」共有 11項檢核要點，為申辦建教合作必備條件，任何一項不通

過，即無法核准建教合作。 

2、「評等項目」：共有 25 項檢核要點，評估委員依檢核結果核給分數或給予建

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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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宿舍設施：評估小組委員依宿舍設施檢核表檢視環境、設備、管理等項目，

填寫評估結果。 

(三)總結報告：評估小組委員，填寫優缺點及依等第核給標準核予評估等第(總分

0~20分得核給四等、21~50分得核給三等、50~80分得核給二等、81~100分得

核給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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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109 年度建教合作機構 

評估作業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 

(二)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審議小組與專家小組組成及運作辦法。 

(三)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109年度建教合作機構評估作業第一次工作協調會紀錄。 

二、目的： 

(一)瞭解申辦建教合作之機構其營運、制度、機具設備、工安衛生設施、可供實習技

能項目及其他相關配合措施等事項，是否符合建教合作教育之需求。 

(二)作為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招生人數、班級數、學分採計之依據。 

(三)協助學校與建教合作機構達成最佳建教合作理念及目的。 

(四)落實建教合作教育之功能。 

(五)提昇建教合作教育之品質。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二)承辦單位：高雄市私立三信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三)協辦單位：高雄市各辦理建教合作教育學校。 

四、組織成員： 

(一)專家小組評估委員：本局副局長為召集人，事業主管機構、相關類科學者、該

行業專家、申辦本班之職業學校校長、資深教師及本局相關業務單位人員為評

估委員，負責評估工作之審核、建教合作機構之實地評估及提供諮詢意見等。 

(二)評估工作小組：由本局主辦科科長為召集人，本局主辦科專員及承辦學校校長

為副召集人，本局及承辦學校之相關人員為組員，辦理評估業務、評估行程安

排與資料整理等事宜。 

五、評估標準：分「一般設施」及「宿舍設備與管理」二項： 

(一)一般設施依重要性建立下列二類評估要項： 

1.必備項目：共有11項檢核要點，為申辦建教合作必備條件，任何一項不通過，

即無法核准建教合作，可在改善後，明年度再提出評估申請。 

2.評等項目：共有25項檢核要點，為事業機構加分之項目，評估委員可視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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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參酌加分或建議改善。 

(二)一般設施等第核給標準如下： 

1.「必備項目」採標準參照合格制，全數通過，即取得合格資格，缺任何一項

即為不合格，不准辦理建教合作。 

2.「評等項目」採常模參照制，需「必備項目」全數通過始得依「評等項目」

得分數核給等第，核分說明及標準如下： 

(1)給分說明：0分為未具備，1~4分為該項目具備或通過，依呈現程度核給分

數。 

(2)評等標準：總分0~20分得核給四等、21~50分得核給三等、51~80分得核給

二等、81~100分得核給一等。 

(三)宿舍設備與管理共列15項檢核重點，經評定不合格者，不同意安排建教生住宿，

改派住家為機構位址附近之建教生。惟同意於改善後申請複評，評定合格後始

可申請遠地建教生。 

(四)評估結果不合格，不准辦理建教合作。 

六、評估對象與方式： 

(一)評估對象： 

1.第一階段：三信家商、樹德家商、大榮高中、立志高中、復華高中等5校之美容

科、餐飲管理科、汽車科、觀光事業科、電機科等建教合作機構。 

2.第二階段：除第一階段之5校5類科外，另增新設科學校之建教合作機構。 

(二)評估方式如下： 

1.自102年度起評估方式 

(1)「必備項目」缺任一要項即為不合格，否准建教合作評估申請。 

(2)「評等項目」依實得總分核給等第，受評方式如下： 

A.四等(0~20分)：下一年度應採實地評估。 

B.三等(21~50分)：下一年度應為實地評估。 

C.二等以上(51~100分)：2年免實地評估，應採書面評估申請。 

2.當年度列為書面評估之機構，視需要得實地抽評。 

3.連鎖店則依「連鎖店受評準則」規定辦理。 

4.採書面評估者，由書面評估委員核定申請人數。 

5.未安排實習崗位之總公司/管理處、訓練中心等列為「免評」。 

13 
 



6.連鎖店受評準則： 

(1)大高雄市以抽選總公司所提出申請建教生之直營分店/分站數5家為上限。 

(2)大高雄市如申請宿舍評估，或外縣市因須提供宿舍，一律依書面評估及實

地評估規定受評。 

(3)美容美髮、餐飲觀光機構、連鎖加盟店、汽機車科，一律依上述書面評估

及實地評估規定受評。 

7.各機構應自行辦理「自評」，並由申辦學校於108年12月底前完成「初評」，學

校初評時需與機構簽署「建教合作契約書」、「實際聘用人數確認書」並核章，

與評估書表於現場評估時繳交評估委員確認之，免實地評估機構改採書面評

估，應於期限內繳交承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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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評估工作時程(三階段)： 

日期 工     作 說     明 
108/11/25(一) 第一次評估工作協調會  
108/12/3(二)起 
108/12/12(四) 

已辦理建教合作各校輸入

續辦/新增廠商評估資料 
1.高雄市建教合作教育資訊網 
2.續辦、新增、應評、免評皆應輸入。 

108/12/13(五) 辦理評估作業說明會 

1.對象：辦理建教合作學校、合作機構、評估委員。 
2.合作機構：續辦、新增、應評、免評(書評)者皆應

參加。 
3.教育局辦理新年度評估標案發包作業。 

109/1/3(五)前 
廠商名單無違反勞政相關

規定檢核 
1.廠商名單送各地勞工局。 
2.廠商名單送勞保局確認投保人數。 

109/1/17(五)前 
審查申辦新設建教班開班

計畫 
經教育局遴聘委員審核開班事宜，並經評估作業合

格，始可開始招生。 

108/12/24(四)起 
109/3/6(五)止 

辦理第一階段評估作業(先
評產攜、僑生) 

對象：108 學年已辦理建教合作班並經初步核定開

班學校，應於期限內輸入評估資料。 
實評：審核證明附冊 1 份、評估書表 1 份。 
書評：審核證明附冊 1 份、評估書表上網輸入。 
評估費用：本局全額補助。 

109/3/13(五) 前 召開第一次審議會 1.初審本年度申請評估廠商資格:勞工局審查結果 
2.產學攜手計畫、僑生專班聘用人數核定及班數 

109/3/18(三)起 
109/3/27(五)止 

審議結果補正資料  

109/3/27(五)起 
109/4/10(五) 

合作機構補評估申請 
(學校再送) 

1.高雄市建教合作資訊網 
(http://163.32.83.200/student/sanhsin/) 

2.續辦、新增、應評、免評(書評)皆應輸入。 

109/4/8(三)起 
109/4/17(五)止 

辦理第二階段補評估作業 

第一階段核定班級數後仍有餘額，始得辦理。 
對象：新增類科、針對第一階段未找尋足夠合作機

構之建教合作學校。 
應評：初評表 1 份、評估書表 1 份。 
書評：人數承諾書 1 份、評估書表上網輸入。 
評估費用：由學校自行負擔為原則，若第一階段評

估經費有剩餘款，得協助支應。 
109/4/22(三) 前 召開第二次審議會 召開第二階段開班確認會議 
109/4/23(四)起 
109/5/7(四)止 

審議結果補正資料 有不服者，得自收受通知之日起二星期內，向主管機關

申請補評估，或依訴願法規定提起訴願。 

109/5/11(一)起 
109/5/29(五)止 

1.第三階段評估作業。 
2.寄發各校建教合作機構

評估結果成績統計表及

核准人數。 
3.編印建教合作機構評估

報告書。 

1.彙整第一、二階段評估資料。 
2.視情況辦理第三階段評估作業。 

八、經費預算：本計畫第一階段評估所需經費由本局全額補助，本階段申請評估人數

如超過該類科申請開班招收學生總數之120%，溢出之評估相關費由學

校支應。第二階段以後提出之評估申請由學校支應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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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高雄市辦理 109 年度建教合作評估作業機構數統計表 
 

 美容 餐飲/觀光 汽車 電機 機械 合計 

三信家商 194 186   
 

380 

樹德家商 204 132   
 

336 

大榮中學   17 13 
 

30 

立志高中 193 64 64  
 

321 

復華中學  19   
 

19 

中正高工     
1 

(產攜) 1 

重覆 373 145 8 0 0 526 

合計 218 256 73 13 1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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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高雄市辦理 107 學年度建教合作機構考核機構數統計表 
 
 

 美容 餐飲/觀光 汽車 電機 合計 

三信家商 12 10   22 

樹德家商 12 8   20 

大榮中學   2 1 3 

立志高中 11 3 3  17 

復華中學 5 1   6 

重覆 27 10 1 0 38 

合計 13 12 4 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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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高雄市辦理 109 年度建教合作評估作業 

機構所在縣市統計表之一 

  
基隆、宜蘭 

花蓮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新竹 
苗栗 

台中市 

申請 實評 書評 申請 實評 書評 申請 實評 書評 申請 實評 書評 申請 實評 書評 

美
容
科 

三

信 
   7 5 2 6 6 0 14 3 11 31 24 7 

樹

德 
   13 6 7 7 6 1 14 3 11 31 24 7 

立

志 
   7 6 1 6 6 0 15 3 12 31 24 7 

餐
飲/

觀
光
科 

三

信 
   17 6 11 1 0 1 9 1 8 4 2 2 

樹

德 
   3 2 1 4 4 0 12 4 8 3 2 1 

立

志 
   1 1 0    4 0 4 1 1 0 

復

華 
               

汽
車
科 

大

榮 
               

立

志 
               

電
機
科  

大

榮 
               

機
械
科 

中

正 
               

合計     48 26 22 24 22 2 68 14 54 101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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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教合作評估作業機構所在縣市統計表之二 

  
彰化、南投 
雲林、嘉義 

台南市 高雄市 屏東、台東縣 合    計 

申請 實評 書評 申請 實評 書評 申請 實評 書評 申請 實評 書評 申請 實評 書評 

美
容
科 

三

信 
7 5 2 23 10 13 90 44 46 11 4 7 189 101 88 

樹

德 
7 5 2 24 11 13 91 47 44 11 4 7 199 106 93 

立

志 
   23 10 13 88 44 44 11 4 7 188 102 86 

餐
飲/

觀
光
科 

三

信 
1 0 1 5 2 3 128 49 79 6 4 2 171 64 107 

樹

德 
2 1 1 2 1 1 93 29 64 2 1 1 121 44 77 

立

志 
   1 0 1 52 13 39    59 15 44 

復

華 
      19 9 10    19 9 10 

汽
車
科 

大

榮 
      14 6 8    14 6 8 

立

志 
   3 1 2 53 23 30 3 1 2 59 25 34 

電
機
科 

大

榮 
      12 11 1 1 0 1 13 11 2 

機
械
科 

中

正 
      1 1 0    1 1 0 

合計 17 11 6 81 35 46 641 276 365 45 18 27 (506) 
527 242 285 

說明：1.申請總計欄( )內數字為扣除重複計數 (即同一單位與多所學校合作)後之淨額。 
      2.不含免評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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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高雄市辦理 109 年度建教合作機構評估 

暨考核作業組織名冊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109 年度建教合作機構評估專家小組暨考核小組 

委員名單 

 

（一）機關代表：教育局人員（9名） 

編號 職 稱 姓  名 現        職 

1 召集人 陳佩汝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副局長 

2 委員 李黛華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書 

3 委員 劉靜文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專門委員 

4 委員 孫明霞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榮譽督學 

5 委員 莊立中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榮譽督學 

6 委員 許嘉晃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高中職教育科科長 

7 委員 陳盟方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高中職教育科專員 

8 委員 蔡宗明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高中職教育科股長 

9 委員 李麗芬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高中職教育科承辦人 

 

機關代表：市府相關單位人員 4 名 

編號 職 稱 姓  名 現        職 

1 委員 何明信 高雄市政府勞工局勞動檢查處 

2 委員 陳耀南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理處副工程司 

3 委員 鄭又誠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4 委員 李泰玉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二）團體代表（2 名） 
編號 團體名稱 委員姓名 現職 

1 家長團體 黃明德 高雄市家長教育改革協會榮譽理事長 

2 教師團體 許惠珠 高雄市教師職業工會常務理事高雄高商主任退休 

 
 

  



（三）專家學者（37名） 

A.共同科 9名(餐飲管理科、觀光事業科、工科、美容科) 

編號 職 稱 姓  名 現        職 

1 委員 楊慶煜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長 

2 委員 陳繁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3 委員 湯誌龍 新竹縣內思高工校長 

4 委員 梁滄郎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退休教授暨修平科技大學退休副校長 

5 委員 廖錦文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教授 

6 委員 李正綱 景文科技大學企管系教授暨商管學院院長 

7 委員 吳思達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人力資源發展系副教授 

8 委員 俞克維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副校長 

9 委員 許志銘 前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副主任 

B.餐飲管理及觀光事業科 13名 

編號 職 稱 姓  名 現        職 

1 委員 李一民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觀光管理系教授兼商業智慧學院院長 

2 委員 吳志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觀光管理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3 委員 王明元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觀光管理系退休教授 

4 委員 劉修祥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觀光管理系教授 

5 委員 陳武雄 樹德科技大學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學系助理教授兼主任秘書 

6 委員 劉永元 樹德科技大學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7 委員 陳良進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休閒暨遊憩管理系副教授兼總務長 

8 委員 劉聰仁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飲管理系教授兼圖資長 

9 委員 蕭登元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休閒暨遊憩管理系教授兼研發長 

10 委員 陳文聰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飲管理系副教授 

11 委員 李怡君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中餐廚藝系副教授 

12 委員 黃啓順 悠活麗致渡假村行政總主廚 

13 委員 黃國良 高雄慈善團體聯合總會理事長 

C.美容科 8名 

編號 職 稱 姓  名 現        職 

1 委員 陳榮秀 嘉南藥理大學特聘教授 

2 委員 林美惠 嘉南藥理大學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助理教授 

3 委員 陳國蕙 嘉南藥理大學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助理教授 

4 委員 黃啟方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美容系副教授兼健康產研中心主任 

5 委員 張春和 曼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6 委員 沈美利 美樂美髮企業有限公司總經理 

7 委員 莊琇媚 姿也髮型美容公司顧問 

8 委員 沈子茗 姿也髮型美容公司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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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工科 7名 

編號 職 稱 姓  名 現        職 

1 委員 吳政憲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模具工程系教授 

2 委員 楊正宏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教授 

3 委員 孫仲山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退休教授 

4 委員 龔武雄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設計學系退休副教授 

5 委員 劉東官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特聘教授 

6 委員 陳永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車輛工程系退休副教授 

7 委員 黃靖雄 南開科技大學榮譽教授 

 

（五）各校評估委員（17名） 

編號 職 稱 姓  名 現        職 

1 委員 林岑 高雄市三信家商校長 

2 委員 陳茂霖 高雄市樹德家商校長 

3 委員 江  澈 高雄市立志高中校長 

4 委員 王玉如 高雄市大榮中學校長 

5 委員 詹耀宗 高雄市復華中學校長 

6 委員 郭詠鎰 高雄市三信家商餐飲管理科主任 

7 委員 沈秀萍 高雄市三信家商觀光事業科主任 

8 委員 鄭淑菁 高雄市樹德家商餐旅管理科主任 

9 委員 邱雅莉 高雄市樹德家商觀光事業科主任 

10 委員 洪心茹 高雄市立志高中餐飲管理科主任 

11 委員 林楚羚 高雄市復華中學觀光事業科主任 

12 委員 李淑端 高雄市三信家商美容科主任 

13 委員 江巧智 高雄市樹德家商美容科主任 

14 委員 胡雅靜 高雄市立志高中美容科主任 

15 委員 吳宗璡 高雄市大榮中學汽機車科主任 

16 委員 李光庭 高雄市大榮中學電機科主任 

17 委員 吳政穎 高雄市立志高中汽機車科主任 

備註： 

1.本局委員及本府其他局處如因職務異動，將隨職務更迭逕予更動。 

2.本局及本府其他局處委員得視業務實際需求有所調增。 

3.各校評估委員不參與建教合作考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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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109年度建教合作機構評估暨考核作業 

工作小組名單 

 

編號 職  稱 姓  名 現        職 

1 召集人 許嘉晃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高中職教育科科長 

2 副召集人 林岑 高雄市三信家商校長 

3 組長 蔡宗明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高中職教育科股長 

4 副組長 李麗芬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高中職教育科承辦人 

5 副組長 陳嘉鴻 高雄市三信家商實習處主任 

6 組員 陳劍華 高雄市三信家商教務主任 

7 組員 陳嘉仁 高雄市三信家商總務主任 

8 組員 張美瑛 高雄市三信家商輔導中心主任 

9 組員 陳明森 高雄市三信家商人事室主任 

10 組員 楊維文 高雄市三信家商建教合作組長 

11 組員 胡籃尹 高雄市三信家商實習產學組長 

12 組員 吳恩華 高雄市三信家商就業技藝組長 

13 組員 李淑端 高雄市三信家商美容科主任 

14 組員 郭詠鎰 高雄市三信家商餐飲管理科主任 

15 組員 沈秀萍 高雄市三信家商觀光事業科主任 

16 組員 施瑞壁 高雄市三信家商建教班導師 

17 組員 胡國柱 高雄市三信家商建教班導師 

18 組員 翁勳容 高雄市三信家商建教班導師 

19 組員 沈婉婷 高雄市三信家商建教班導師 

20 組員 張筱筠 高雄市三信家商建教班導師 

21 組員 吳苰瑄 高雄市三信家商建教班導師 

22 組員 郭俊廷 高雄市三信家商建教班導師 

23 組員 陳珊妮 高雄市三信家商建教班導師 

24 組員 楊淑惠 高雄市三信家商建教班導師 

25 組員 葉庭芳 高雄市三信家商建教班導師 

26 組員 蔡世明 高雄市三信家商建教班導師 

27 組員 鄭雅蓮 高雄市三信家商建教班導師 

28 組員 宋子煒 高雄市三信家商建教班導師 

29 組員 鍾宜臻 高雄市三信家商建教班導師 

30 組員 張簡啟彬 高雄市三信家商建教班導師 

31 組員 沈鳴良 高雄市三信家商建教班導師 

32 組員 朱娟瑤 高雄市三信家商建教班導師 

33 組員 莊碧玲 高雄市三信家商建教班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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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職  稱 姓  名 現        職 

34 組員 林彥呈 高雄市三信家商建教班導師 

35 組員 林  國 高雄市三信家商建教班導師 

36 組員 黃詩涵 高雄市三信家商建教班導師 

37 組員 謝淑梅 高雄市三信家商建教班導師 

38 組員 王貴卿 高雄市三信家商建教班導師 

39 組員 陳奕僑 高雄市三信家商建教班導師 

40 工作人員 鄭毓華 高雄市三信家商教師 

41 工作人員 蕭淑芬 高雄市三信家商幹事 

42 工作人員 鄭麗庭 高雄市三信家商助理 

43 工作人員 蔡伊涵 高雄市三信家商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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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109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申請辦理建教合作班注意事項 

申辦資格 

一、申辦學校條件 

(一)依據： 
1.102.01.02 華總一義字第 10100290761 號總統公告「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 
2.100.05.24 高市四維教高字第 1000032091 號函訂「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建教合作班開班核

定原則」 
(二)申辦對象：指高雄市所屬高級職業學校職業類科、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實用技能學程、綜合高中

專門學程及特殊教育相關類科之學校。 
(三)學校辦理建教合作，應符合下列條件： 

1.最近一次學校評鑑達四等以上。 
2.最近三年建教合作考核(訪視)結果均達四等以上，且最近一年考核結果達三等以上。 
3.建教合作班每兩班應置該科專任教師五人。 

(四)申請辦理建教合作班核班原則： 
1.各校建教合作班之開班數，應依前一學年度第一學期日校正規班高一該類科實招班級數之 2 倍

為最高容納量。 
2.本市建教合作班每班學生人數核定 45 人，以 25 人始得開班為原則，如有特殊情形，得專案報

本局核備。 
3.實際核班數以各校建教合作機構實際可聘用人數為依據，建教合作機構聘用人數，以工科每班

不得少於 35 名，其他類科每班不得少於 40 名為核班基準。 
4.實際核班數以各校建教合作機構實際可聘用人數為依據，如評估時承諾聘用人數與實際提供工

作人數不符，學校應優先補足工作懸缺並妥善安置，違者於下一學年度扣減班級數。 

二、合作機構條件 

(一)依據：102.01.02 華總一義字第 10100290761 號總統公告「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

權益保障法」 
(二)條件： 

1.經依法設立或登記。 
2.具相關職業科別之訓練能力、指導人力及健全之設備。 
3.工作崗位技能內容應與學校開設類科相關。 
4.應與建教合作機構簽訂建教合作契約，並將契約由合作學校報教育主管機關備查。 
5.依建教合作契約內容與建教生簽訂書面之建教生訓練契約，並將契約報教育主管機關備查。 
6.訓練場所符合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令之規定。 
7.無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三十五條所定不得參與建教合作之情事。 
8.最近二年無違反勞動法規。 
9.最近二年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終止勞動契約人數未超過員工總人數百分之十。 
10.非從事派遣業務之機構。 

(三)工作崗位數： 
1.建教合作機構招收建教生與勞動基準法所定建教生、養成工、見習生及其他與建教生性質相類之人，

合計不得超過其所僱用勞工總數四分之一；且個別建教合作機構每期輪調人數不得低於二人。 
2.僱用勞工總數之計算不得包含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十款、第十一款聘用之外國人。 

(四)需依消防法規規定經「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檢查合格或地方政府核備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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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方式 

一、學校開班/設科申請 

(一)期程 
109.01.03 前 函送開班/設科申請計畫報局核備 
109.01.03～109.01.10 本局通知學校開班/設科審查排程、聘任審查委員 
109.01.10～109.01.17 開班審查委員會議、進行開班/設科審查作業、函知檢討改進事項、 

 檢討改進報告函報委員會複審 
109.01.17 公告本年度開班/設科審查結果 

(二)計畫書 
開班申請計畫內容應含： 

1.依據 
2.辦理科別(含申辦類科、入學年度、建教模式、班級數、招生人數、實習期程) 
3.學校規模(含類科、年級別、班級數、學生數) 
4.設備設施(含一般教室、本科專業教室) 
5.行政組織(承辦建教業務行政組織圖) 
6.合作機構(含公司名稱、統一編號、地址、電話、營業項目、聯絡人電話) 
7.課程規劃(含在校課程規劃、職場實習課程計畫) 
8.師資名冊(含教師姓名、授課科目) 
9.學分採計(含學分採計辦法、成績考核辦法) 
10.學生輔導(含在校輔導、職場實習輔導) 
11.合約契約(建教合作契約、建教合作建教生定型化訓練契約) 
12.附件 

(三)開班申請所需費用一律由學校支付。 

二、建教合作機構申請 

(一)評估報告書表(如頁 61~65) 
(二)人數聘用確認書(如頁 68~70) 
(三)審核證明文件 

1.公司行號核准設立證明文件 
(1)98 年 4 月 13 日以後申請設立或變更者，應檢附「公司或商業或營業登記核准函」。 
(2)98 年 4 月 13 日以前即已核准設立，持有「營利事業登記證」者，因舊有之「營利事業登記證」依

經濟部公告，已無法做為證明文件，故請上「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http://gcis.nat.gov.tw/open_system.htm」點選查詢後列印「公司或商業或營業登記資料」紙本檢附。 
(3)進入「財政部稅務入口網 http://www.etax.nat.gov.tw/wSite/mp」依下列路徑查詢列印「營業登

記資料」紙本檢附：「財政部稅務入口網」/公示資料查詢/營業登記資料公示查詢/ 
(4)說明： 

A.檢附上述三項其中任一項列印或影印紙本即可。 
B.如為分店，應另檢附總店/公司之「核准設立證明文件」。 

2.勞工保險繳費證明(須顯示投保人數) (如頁 83~84) 
3.團體保險繳費收據/證明(如頁 85) 
4.消防安全檢查證明文件(如頁 86~87) 
5.宿舍建築使用執照(無宿舍者免附)(如頁 88) 
6.未違反勞動法規規定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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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訓練場所符合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證明 
8.終止勞動契約人數符合規定證明 
9.上列第六、七、八項證明文件說明： 

(1)由各校於 108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三)以前，將申請 109 年度建教合作機構名冊(如頁 56)紙本核

章(承辦人員、主任、校長)，交換至本局高中職教育科，並將電子檔寄送至本市建教合作教育

資源中心(t555@webmail.sanhsin.edu.tw)彙整送交本局函請相關勞工主管機關查對。 
(2)逾期或為補評估者，由合作機構自行向相關勞工主管機關申請證明文件後，送交合作學校函

報本局提出評估申請。 

評估作業 

一、實地評估 

(一)工作流程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相關表單 頁 

1 申請建教合作 與合作學校聯繫洽談 機構基本資料表 57 

2 學校初評 學校至機構現場進行初評 初評檢核表 58 

3 前置準備工作 
學校協助機構建立「職場教育訓練計

畫」、「實習生活輔導辦法」 
職場教育訓練計畫 
實習生活輔導辦法  

4 確認雙方合作 廠校雙方簽立「合約書」 合約書 (法)21、26 

5 提出評估申請 承辦學校將機構基本資料輸入系統 建教合作教育資訊網  

6 評估作業說明會 
1.辦理學校、機構應參加說明會 
2.評估工作應配合事項說明 

評估作業工作手冊  

7 審議委員會初審 初審委員審核合作廠商申請資格與內涵   

8 確定評估行程 
1.合作學校通知評估日期 
2.建教網站公告評估日期 

建教合作教育資訊網  

9 準備評估資料 

1.學校協助機構上網輸入： 
人數確認書、評估報告書表。 
2.收齊相關證明文件。 
3.紙本裝訂成冊供現場審閱： 
冊一：評估報告書表一式 2 份 
冊二：審核證明附冊 

實際聘用人數確認書 
評估報告書表 
勞保、團保、消防安全、

宿舍建築使用執照等 
建教合作教育資訊網 

68~70 
61~65 
83~88 

10 評估工作準備 
1.學校應指派人員帶路陪評。 
2.機構實習指導員應在場說明。   

11 進行評估 
1.一般設施及宿舍設備檢核.  
2.需改善事況現場開立建議改善三聯單。 

評估檢核表 
建議改善三聯單 

59~60 
67 

12 評估總結會議 

1.收回評估書表 1 冊、人數確認書、合約

書、初評表。 
2.評估委員簽核：核准人數、評估等第、

宿舍優點與建議事項。 
3.依據建議改善三聯單所列事況，進行複

評。 

初評檢核表 
合約書(參閱法規手冊) 
人數確認書 
評估書表 
評估檢核表 
建議改善三聯單 

58 
(法)21、26 

68~70 
61~65 
59~60 

67 

13 評估工作結案 評估結果函送教育局 評估報告書  

14 評估結果報告 公告評估結果 建教合作教育資訊網  

高雄市建教合作教育資訊網網址：http://web.sanhsin.edu.tw/office/io/sanh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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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意事項：  
1.機構受評當日，建教合作學校應指派一名陪評人員規劃評估順序及路線，至三信家商隨同評估

委員出發。 
2.受評機構現場須備齊資料提供委員審閱，含： 

(1)評估報告書表：2 冊(1 冊評估完畢後交評估委員、另 1 冊自行留存)。 
(2)審核證明附冊：紙本 1 冊請依序裝訂成冊，評估完畢後交三信家商工作人員攜回存檔。 
(3)審核證明附冊內容如下： 

A.人數確認書 
B.各校初評表 
C.各校建教合作合約書 
D.公司行號核准設立證明文件 

(註：連鎖店應同時繳交總公司/店與分公司/店之列印本) 
E.勞工保險建教生投保資料表及明細表影本 
F.團體保險保單內容相關資料冊影本 
G.消防安全檢查證明文件影本或自我定期檢查最近 1 個月檢查表影本 

(註：如為自我定期檢查者，實地評估現場應檢附最近 1 年之檢查表正本) 
H.未違反勞動法規規定證明 
I.訓練場所符合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證明 
J.終止勞動契約人數符合規定證明 
k.宿舍建築使用執照(無宿舍者免附) 

二、書面評估 

(一)工作流程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相關表單 頁 

1 申請繼續合作 與合作學校聯繫洽談 機構基本資料表 57 
2 學校初評 學校至機構現場進行初評 初評檢核表 58 

3 前置準備工作 
學校協助機構建立「職場教育訓練計

畫」、「實習生活輔導辦法」 
職場教育訓練計畫 
實習生活輔導辦法  

4 確認雙方合作 廠校雙方簽立「合約書」 合約書(參閱法規手冊) (法)21、26 
5 提出評估申請 承辦學校將機構基本資料輸入系統 建教合作教育資訊網  

6 評估作業說明會 
1.辦理學校、機構應參加說明會 
2.評估工作應配合事項說明 

評估作業工作手冊  

7 確定評估行程 建教網站查詢 建教合作教育資訊網  

8 準備書面評估資料 

1.學校協助機構上網輸入： 
人數確認書、評估報告書表。 
2.裝訂審核證明附冊(參閱實地評估注

意事項)核章後送交三信家商。 

實際聘用人數確認書 
評估報告書表 
勞保、團保、消防安全、

宿舍建築使用執照等 
前年度實評建議之改善 
建教合作教育資訊網 

68~70 
61~65 
83~88 

 
90 

9 書面評估審核 
1.評估委員依檢具資料核給申請人數。 
2.需改善事況開立建議改善三聯單。 

實際聘用人數確認書 
建議改善三聯單 

59~60 
67 

10 書面評估複審 依據建議改善三聯單所列事況，進行複評。 建議改善三聯單 67 

11 評估工作結案 評估結果函送教育局 評估報告書  
12 評估結果報告 公告評估結果 建教合作教育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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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意事項： 
1.列為書面評估者，請務必於 3 月底前將「審核證明附冊」送交三信家商。 
2.「審核證明附冊」請依序裝訂成冊，內含文件請參閱實地評估注意事項。 

三、評估標準： 

分「一般設施」及「宿舍設備與管理」二項： 

(一)一般設施依重要性建立下列二類評估要項： 

1.必備項目：共有 11 項檢核要點，為申辦建教合作必備條件，任何一項不通過，即無法核准建教

合作，可在改善後，明年度再提出評估申請。 

2.評等項目：共有 25 項檢核要點，為機構加分之項目，評估委員可視執行情形參酌加分或建議改善。 

(二)一般設施等第核給標準如下： 

1.「必備項目」採標準參照合格制，全數通過，即取得合格資格，缺任何一項即為不合格，不准

辦理建教合作。 

2.「評等項目」採常模參照制，需「必備項目」全數通過始得依「評等項目」得分數核給等第，

核分說明及標準如下： 

(1)給分說明：0 分為未具備，1~4 分為該項目具備或通過，依呈現程度核給分數。 

(2)評等標準：總分 0~20 分得核給四等、21~50 分得核給三等、51~80 分得核給二等、81~100 分

得核給一等。 

(三)宿舍設備與管理共列 17 項檢核重點，經評定不合格者，不同意安排建教生住宿，改派住家為機

構位址附近之建教生。惟同意於改善後申請複評，評定合格後始可申請遠地建教生。 

(四)評估結果不合格，不准辦理建教合作。 

(五)辦理實習式建教合作，其實習期間未達8週者，由學校辦理自評，本局不進行實地/書面評估。 

四、評估方式： 

(一)書面評估： 

1.自 103 年度起，經評估一等者，得 2 年採書面評估；評估二等者，得 2 年採書面評估；三等及

四等者，下一年度應列入實地評估，連 2 年四等者，無法核准繼續辦理建教合作。 

2.當年度列為書面評估之機構，視需要得實地抽評。 

3.連鎖店依「連鎖店受評準則」規定辦理。 

4.採書面評估者，由書面評估委員核定申請人數。 

(二)實地評估：除符合免評估情形者外，均需實地評估。 

(三)連鎖店受評準則： 

1.高雄市區內以總公司所提出申請建教生店舖數實施實地抽評，以 5 家為上限。 

2.外縣市或高雄市內因通勤不便，須提供宿舍者，一律依上述書面評估及實地評估規定受評。 

3.美容美髮機構，一律依上述書面評估及實地評估規定受評。 

(四)各機構應自行辦理「自評」，並由申辦學校於 108 年 12 月辦理「初評」，學校初評時需與機構簽

署「實際聘用人數確認書」並核章，並與評估書表同時繳交承辦學校，經評估委員實地評估時

確認之，免實地評估機構改採書面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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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估作業之參考 

(一)考慮的條件 
1.業者意願：具有良好的硬體與軟體設備，以及建教合作的理念與熱誠。 
2.技生比數：機構現有員工人數之比例，應配合建教生之工作崗位數。 
3.機具設備：依據機構評估報表內容，配合申請建教生人數之比例。 
4.技術內涵：依據機構生產技術，符合學校課程學分之要求。 
5.工作環境：重視機構安全衛生之設備與防護，以及貫徹勞基法工作時數之要求。 
6.生活環境：注重學生生活起居場所之安全與衛生及健康休閒活動間。 
7.申請人數： 

(1)依現在機構之本科技工實際人數，由評估委員核定。 
(2)工作崗位總數依照正職員工與建教生 4:1 之比例計算工作崗位數，合計不得超過其所僱用勞工

總數四分之一，且個別建教合作機構每期進場人數不得低於 2 人。 
(3)人數計算： 

A.輪調式人數 B1＝工作崗位數*2。 
B.階梯式人數 B2＝工作崗位數。 

(4)以上列入核計工作崗位之設備應設置於營業登記所列合格營業樓層為限。 
 

(二)實地評估流程(60 分鐘) 

 

 

 

 

 

 

 

 

 

 

 

 

 

 

 

 

  

地點會合 

建教合作機構

簡報 

資料審閱 

環境訪視及 

人員訪談 

評估委員填寫

評估報告 

1.依機構評估日程表 
2.合作學校/機構提供交通工具 

1.介紹有關人員 
2.簡介機構概況(針對基本設施、設備、安全設

施、組織制度、生活照顧等項目，進行相關說明) 

1.檢核機構評估書表各項資料 
2.確認工作崗位與學分採計項目之相關程度 

1.訪視機具設備、機構環境安全衛生設施 
2.對學生職場實習內容及輔導訓練或輔導員訪談 
3.住宿環境及安全評估(無住宿則免) 

1.專家小組委員討論機構之優缺點 
2.評定評估結果 

5~10分鐘 

20分鐘 

20分鐘 

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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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評估期程： 

日期 工     作 說     明 
108/11/25(一) 第一次評估工作協調會  
108/12/3(二)起 
108/12/12(四) 

已辦理建教合作各校輸入續

辦/新增廠商評估資料 
1.高雄市建教合作教育資訊網 
2.續辦、新增、應評、免評皆應輸入。 

108/12/13(五) 辦理評估作業說明會 

1.對象：辦理建教合作學校、合作機構、評估委員。 
2.合作機構：續辦、新增、應評、免評(書評)者皆應

參加。 
3.教育局辦理新年度評估標案發包作業。 

109/1/3(五)前 
廠商名單無違反勞政相關規

定檢核 
1.廠商名單送各地勞工局。 
2.廠商名單送勞保局確認投保人數。 

109/1/17(五)前 
審查申辦新設建教班開班計

畫 
經教育局遴聘委員審核開班事宜，並經評估作業合

格，始可開始招生。 

108/12/24(四)起 
109/3/6(五)止 

辦理第一階段評估作業(先評

產攜、僑生) 

對象：108 學年已辦理建教合作班並經初步核定開

班學校，應於期限內輸入評估資料。 
實評：審核證明附冊 1 份、評估書表 1 份。 
書評：審核證明附冊 1 份、評估書表上網輸入。 
評估費用：本局全額補助。 

109/3/13(五) 前 召開第一次審議會 
1.初審本年度申請評估廠商資格:勞工局審查結果 
2.產學攜手計畫、僑生專班聘用人數核定及班數 

109/3/18(三)起 
109/3/27(五)止 

審議結果補正資料  

109/3/27(五)起 
109/4/10(五) 

合作機構補評估申請 
(學校再送) 

1.高雄市建教合作資訊網 
(http://163.32.83.200/student/sanhsin/) 

2.續辦、新增、應評、免評(書評)皆應輸入。 

109/4/8(三)起 
109/4/17(五)止 

辦理第二階段補評估作業 

第一階段核定班級數後仍有餘額，始得辦理。 
對象：新增類科、針對第一階段未找尋足夠合作機

構之建教合作學校。 
應評：初評表 1 份、評估書表 1 份。 
書評：人數承諾書 1 份、評估書表上網輸入。 
評估費用：由學校自行負擔為原則，若第一階段評

估經費有剩餘款，得協助支應。 
109/4/22(三) 前 召開第二次審議會 召開第二階段開班確認會議 
109/4/23(四)起 
109/5/7(四)止 

審議結果補正資料 
有不服者，得自收受通知之日起二星期內，向主管機關

申請補評估，或依訴願法規定提起訴願。 

109/5/11(一)起 
109/5/29(五)止 

1.第三階段評估作業。 
2.寄發各校建教合作機構評估結

果成績統計表及核准人數。 
3.編印建教合作機構評估報告書。 

1.彙整第一、二階段評估資料。 
2.視情況辦理第三階段評估作業。 

七、其他 

(一)學校經本局核定後始得辦理招生，招生應於 109 年 6 月底前完成為原則。輪調式建教合作班需

於 7、8 月辦理新生基礎訓練及家長說明會，開學後學生才得進入合作機構訓練；階梯式建教合

作班於進入合作機構前需辦理職前訓練及說明會，完成後學生才得進入合作機構訓練。 
(二)階梯式建教合作班學生入廠前 6 個月，學校需辦理自評，並陳報本局核備，本局得視需要進行

現場評估。 
八、本注意事項未規定者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31 
 



玖、高雄市辦理 109 年度建教合作機構資料 

一、美容科 

機構名稱 合作學校 機構地址 108年 109年 

DE髮型沙龍-武廟店 樹德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 164之 1號 書評 實評 

小林髮廊-小賀店 樹德 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 118巷 1號 1樓 書評 書評 

小林髮廊-第一事業部 樹德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216巷 36-1號 2樓 免評 免評 

小林髮廊-斐麗店 樹德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 418號 1樓 一等 書評 

小林髮廊-總店 樹德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216巷 36之 1號 2樓 二等 書評 

王俐人髮型美容-南京旗艦店 三信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210號 3樓 二等 書評 

世紀髮型-三民店 樹德 台北市松山區三民路 101巷 19號 書評 書評 

世紀髮型-民生店 樹德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 80巷 1弄 2號 書評 實評 

巧麗美髮屋-中華店 樹德 高雄市岡山區中華路 13號 二等 書評 

巧麗髮廊-維仁店 樹德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路 138號 書評 實評 

李奇髮廊-旗艦店 樹德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 153號 2樓 二等 書評 

姿也髮型-大立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 14號 書評 實評 

姿也髮型-大社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 41-2號 二等 書評 

姿也髮型-大連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 172號 書評 書評 

姿也髮型-大遠百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 301號 二等 書評 

姿也髮型-中山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 237號   實評 

姿也髮型-五甲二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 360號 書評 書評 

姿也髮型-五甲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鳳山區南光街 30號 書評 書評 

姿也髮型-六合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 73號 書評 實評 

姿也髮型-文化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 38巷 1號 書評 實評 

姿也髮型-文橫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前鎮區文橫三路 55號 書評 書評 

姿也髮型-光復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一段 161號 書評 實評 

姿也髮型-自由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 179號 書評 實評 

姿也髮型-至聖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 147號 二等 書評 

姿也髮型-建工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530號 書評 實評 

姿也髮型-建國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 137-2號 二等 書評 

姿也髮型-教育訓練中心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 378號 免評 免評 

姿也髮型-華夏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 713號 書評 實評 

姿也髮型-楠梓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 196號 二等 書評 

姿也髮型-溫莎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 378號 書評 實評 

姿也髮型-裕誠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466號 二等 書評 

姿也髮型-鳳山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 229號 書評 書評 

姿也髮型-樹德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 85號 二等 書評 

映美髮沙龍 樹德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東路 96號   實評 

約瑟髮藝 立志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 159號 書評 實評 

美樂美髮-中山店 三信 高雄市前鎮區西甲里中山二路 242號 1樓 書評 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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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樂美髮-中華店 三信 高雄市三民區興德里中華三路 296,298號 1樓 書評 書評 

美樂美髮-明誠店 三信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 312號   實評 

美樂美髮-復興店 三信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二路 169號 1樓 一等 書評 

卿之森-民族店 樹德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327號 1樓 二等 書評 

卿之森-新營店 樹德 台南市新營區三民路 89號 2樓   實評 

卿之森-羅斯福店 樹德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 273號 二等 書評 

曼都國際(股)公司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98號 3樓 免評 免評 

曼都髮型-air Villa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立信路 83號 1樓 書評 書評 

曼都髮型-air Vivi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 429號 書評 實評 

曼都髮型-士林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 315號 2樓   實評 

曼都髮型-大湖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 5段 430號 1樓   實評 

曼都髮型-公園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南市北區公園路 822之 15號   實評 

曼都髮型-民原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 2段 32號   實評 

曼都髮型-永中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 157號 1樓   實評 

曼都髮型-永康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225號 1樓 二等 書評 

曼都髮型-安南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南市安南區溪北里安和路一段 25號 1樓 書評 實評 

曼都髮型-自由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 145號 書評 書評 

曼都髮型-坎城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115號   實評 

曼都髮型-貝詩大連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 164號 1樓 書評 書評 

曼都髮型-和平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2段 49號 2樓   實評 

曼都髮型-府城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一段 242號 1樓 一等 書評 

曼都髮型-東寧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南市東區裕農里東寧路 460號 1樓 二等 書評 

曼都髮型-東橋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南市永康區東橋二街 2號 1樓 書評 書評 

曼都髮型-板一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西路 102號 1樓   實評 

曼都髮型-板二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新北市板橋區實踐路 161號   實評 

曼都髮型-南港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1段 101巷 6號 1樓   實評 

曼都髮型-建國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 1路 90號之 14.15號 1樓 書評 書評 

曼都髮型-得勝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二路 68號   實評 

曼都髮型-深坑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新北市深坑區文化街 80號 1樓   實評 

曼都髮型-敦化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 4段 47號 2樓 一等 書評 

曼都髮型-新市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南市新市區和村仁愛街 231號 1樓 二等 書評 

曼都髮型-裕誠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 1665號 1樓 二等 書評 

曼都髮型-漢來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二路 87之 1號 1樓   實評 

曼都髮型-福盈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新北市新莊區福營路 119號   實評 

凱莎髮型 樹德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112號 3樓之 5 二等 書評 

彭村梅 spa女子美容美體 三信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三路 230巷 8號 免評 免評 

彭村梅-大順分店 三信 高雄市苓雅區民主里大順三路 195號 二等 書評 

彭村梅-明誠店 三信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 253號 一等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八德介壽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 912號 二等 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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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朵利專業髮型-三多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 241號 書評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大里大明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中市大里區大明路 221號 書評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大昌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 471號 1樓 書評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大雅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中市大雅區民生路一段 161號 書評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大溪慈湖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桃園市大溪區慈湖路 100號 二等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大墩二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中市西屯區大墩路 490號 三等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大墩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中市西屯區大墩路 917號 三等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中山南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 8號 1樓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中清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中市西屯區中清路二段 191號 二等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中興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中市太平區中興路 178號 不合格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中壢 sogo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桃園縣中壢市新生路 239號 二等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中壢忠孝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桃園縣中壢市忠孝路 89號 二等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中壢健行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桃園縣中壢市健行路 150號 書評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五甲二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 78號 1樓 不合格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五甲三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 588號 1樓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五甲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 686號 書評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仁愛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屏東市仁愛路 61之 3號 書評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天祥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 208號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文化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 163號 1樓 三等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文賢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南市北區文賢路 208號 二等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北平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中市北區北平路二段 145號 二等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台中健行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 464號 三等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台中崇德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二段 29號 書評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正義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 321號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向上二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中市西區向上路一段 295號 三等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竹北三民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 222之 1號 書評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自由二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 158號 一等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自由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 205號 二等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自強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 261號 1樓 二等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西屯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中市西屯路三段 150之 18號 二等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佳里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南市佳里區光復路 218號 二等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昌平二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中市北屯區平昌里昌平路一段 91之 16號 三等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昌平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 107-4號 書評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東山二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 197-22號 三等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東山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 216-30號 三等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東港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屏東縣東港鎮東和里中山路 110號 書評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東榮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中市大里區長榮里東榮路 189號 書評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松竹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 75號 1樓 二等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武廟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 160之 1號 二等 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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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朵利專業髮型-河南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 450號 二等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金華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南市南區金華路二段 242號 三等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青二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 291號 1樓 一等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青年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 421號 書評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青海二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中市青海路二段 209之 13號 三等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青海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一段 47號 書評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建工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738號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後昌二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後昌路 695,697號 二三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後昌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新路 137號 三等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美村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 719號 三等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美南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中市南區美村南路 175號 三等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桃園大竹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桃園縣蘆竹鄉大竹路 406號 二等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桃園大興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桃園縣桃園市大興路 155號 書評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桃園中正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桃園縣桃園市中正路 570號 二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桃園南平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桃園縣桃園市同安街 442號 書評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桃園南祥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桃園市龜山區南祥路 76之 5號 三等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桃園龍安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桃園市桃園區龍安街 133號 書評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草衙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二路 390號 1樓 不合格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崇德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南市東區崇德路 466號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崇學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南市東區崇信里崇學路 136號 書評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崑山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 1034號 三等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教育訓練中心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 241號 2樓 免評 免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麻豆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南市麻豆區興中路 76號 不合格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勝利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屏東縣屏東市和平路 490號 二等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復興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屏東縣屏東市復興北路 24號 1樓 書評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華夏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 1123號 二等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陽明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 201號 二等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新光華商圈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 12號 1樓 書評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新竹中央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新竹市東區中央路 272號 書評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楊梅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桃園市楊梅區大成里 85號 1樓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楠梓新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 242號 三等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瑞隆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 447號 1樓 書評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裕誠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 1065之 3號 1樓 二等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鼎山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 351號 書評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彰化三民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 248號 書評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彰化大埔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彰化市大埔路 536號 書評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彰化中正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 392號 書評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彰化民生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彰化縣彰化市民生路 93號 書評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彰化和美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六段 188號 書評 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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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朵利專業髮型-彰化曉陽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彰化縣彰化市曉陽路 59號 不合格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彰美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彰化市彰美路一段 196號 三等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漢口二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中市北區漢口路四段 367號 書評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漢口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中市西屯區漢口路二段 290號 書評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漢民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 253號 1樓 三等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精誠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中市西區精誠路 17-1號 三等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鳳林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 896-1號 書評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廣東二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屏東市廣東路 647號 書評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廣東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屏東縣屏東市華山里廣東路 487號 書評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德賢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 143之 10號 1樓 三等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潭子勝利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中市潭子區勝利路 292號 二等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潮州二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屏東縣潮州鎮新生路 107號 1樓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潮州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屏東縣潮州鎮中正路 3-1號 二等 書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黎明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 304號 三等 實評 

斯朵利專業髮型-霧峰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中市霧峰區本堂村中正路 864號 二等 書評 

斯曼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立志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 178號 15樓 免評 免評 

雅敦髮型 立志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 499號 書評 書評 

新技專業髮型-大社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 285號 1樓 書評 書評 

新技專業髮型-大學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里大學東路 213號 二等 書評 

新技專業髮型-大豐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 297號 1樓 書評 實評 

新技專業髮型-中正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屏東市中正路 350號 不合格 實評 

新技專業髮型-五甲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 439,441號   實評 

新技專業髮型-仁武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仁武區仁忠路 200號 二等 書評 

新技專業髮型-六合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苓雅區六合路 44號 書評 實評 

新技專業髮型-天祥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 169號 書評 實評 

新技專業髮型-文化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 157-2號 1樓 書評 實評 

新技專業髮型-文賢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南市文賢路 482號 書評 書評 

新技專業髮型-文橫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前鎮區文橫三路 59號 書評 實評 

新技專業髮型-民族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 84號 書評 書評 

新技專業髮型-永華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南市永華路二段 713號 二等 書評 

新技專業髮型-永豐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前鎮區永豐路 237號 二等 書評 

新技專業髮型-光遠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 313號 書評 實評 

新技專業髮型-岡山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岡山區柳橋東路 67號 不合格 實評 

新技專業髮型-明華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 105號   實評 

新技專業髮型-東山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中市北屯區水景區東山路 1段 189號   實評 

新技專業髮型-林園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 2號、2-1號 書評 書評 

新技專業髮型-建工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718號 書評 實評 

新技專業髮型-建楠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 148號 書評 實評 

新技專業髮型-建興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 289號 書評 實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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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專業髮型-後昌二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新路 137號 三等 實評 

新技專業髮型-後昌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 860-1號 二等 書評 

新技專業髮型-美南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中市南區美村南路 105-5號   實評 

新技專業髮型-草衙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 2路 477號 書評 書評 

新技專業髮型-崇德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南市東區崇德路 598號 書評 書評 

新技專業髮型-教育訓練中心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新興區德望里中正三路 55號 29樓 免評 免評 

新技專業髮型-善化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南市善化區中山路 232號 二等 書評 

新技專業髮型-復國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南市永康區復國里復國一路 311號 1樓 二等 書評 

新技專業髮型-復興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屏東縣屏東市復興路 18號 二等 書評 

新技專業髮型-華夏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 1136號   實評 

新技專業髮型-開元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南市北區開元路 351號 三等 實評 

新技專業髮型-陽明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 190號 書評 書評 

新技專業髮型-裕誠一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250號 二等 書評 

新技專業髮型-裕誠二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 1023號 書評 實評 

新技專業髮型-旗山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 655號 書評 書評 

新技專業髮型-漢口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中市北區漢口路 4段 259號 1樓   實評 

新技專業髮型-漢民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 272號 1樓 書評 書評 

新技專業髮型-維新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鳳山區維新路 34號 二等 書評 

新技專業髮型-德惠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楠梓區德惠路 16號 書評 實評 

新技專業髮型-潮州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屏東縣潮州鎮新生路 92號   實評 

詩嫚特-公館店 立志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 234之 1號   實評 

詩嫚特-新竹店 立志 新竹市東區仙水里光復路 1段 375號 1樓 二等 書評 

達人創意髮型-東風店 樹德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 855號 書評 書評 

達人創意髮型-莒光店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後昌路 651號 書評 實評 

薇姿髮型造形沙龍 立志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 422號 書評 書評 

薇微髮廊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 253號 二等 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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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湘-高雄義大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 12號 5F/A區 書評 書評 

1010湘新竹關新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新竹市東區關新路 81號 2樓 二等 書評 

19to1鮮選牛排館 三信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 948號 2樓-2 書評 實評 

21風味館 三信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258巷 50號 4樓 免評 免評 

21風味館-巨蛋店 三信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77號 書評 書評 

21風味館-義大世界 三信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 12號 C棟 3樓 二等 書評 

21風味館-夢時代 三信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 789號 B1 二等 書評 

HOTEL DUA 三信 復華 樹德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 165號 二等 書評 

MLD台鋁 三信 復華 樹德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 8號 二等 書評 

New House 歐風新食館-青年店 三信 高雄市三民區文濱路 57號 三等 實評 

New House 歐風新食館-富國店 三信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 117號 二等 書評 

TAKARA寶日式涮涮鍋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 539號 二等 書評 

八坂丼屋-中友店 立志 樹德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161號 C棟 B3 三等 實評 

八坂丼屋-高雄店 立志 樹德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 21號 11樓 二等 書評 

八坂丼屋-義大店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 12號 4樓 二等 書評 

八卦活海鮮 立志 復華 樹德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 869號 書評 書評 

三集家常菜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 379號 書評 實評 

三鰻 三信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 487號 書評 書評 

大心-高雄漢神巨蛋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77號 書評 書評 

大戶屋左營新光三越店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 115號 3樓 二等 書評 

大戶屋高雄大遠百店 樹德 高雄市三多四路 21號 11F 二等 書評 

大戶屋高雄夢時代店 樹德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 789號 7樓 二等 書評 

大戶屋高雄漢神店 樹德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 266-1號 B3 書評 實評 

大戶屋漢神巨蛋店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77號 4樓 書評 實評 

小湯匙-京站店 三信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 1號 4樓 書評 實評 

中日亭日式料理 三信 高雄市苓雅區林德街 33號 二等 書評 

丹丹漢堡 復華 高雄市前鎮區興中里復興三路 160號 書評 書評 

天水玥秘境鍋物殿 三信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曾子路 105號 書評 實評 

巴黎商旅 三信 高雄市新興區自立二路 8號 書評 實評 

比爾比夫 三信 立志 高雄市前鎮區鎮北里復興四路 26號   實評 

比爾比夫乾式熟成牛排館-大直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北市中山區堤頂大道二段 506號   實評 

王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三信 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 2段 218號 26樓 免評 免評 

北村豆腐家-高雄左營店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 115號 4樓 二等 書評 

台南擔仔麵-台中店 三信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路 676號   實評 

台南擔仔麵-高雄店 三信 復華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 249號 書評 實評 

台灣牛-太麻里 三信 臺東縣太麻里鄉泰和村 18鄰太麻里街 667號 書評 實評 

台灣牛牛肉麵 三信 屏東縣恆春鎮省北路二段 580號 書評 書評 

台灣麥當勞-民族分店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 1026號 書評 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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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麥當勞-明誠分店 樹德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二路 50號 書評 書評 

台灣麥當勞-建工分店 樹德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732號 書評 書評 

台灣麥當勞-博愛二分店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 225號 書評 書評 

台灣麥當勞-博愛分店 樹德 高雄市鼓山區博愛二路 363號 書評 書評 

台灣麥當勞-新博愛分店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226號 書評 書評 

台灣麥當勞餐廳股份有限公司 三信 樹德 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 1號 3樓 免評 免評 

永心鳳茶-中山店 三信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 404號 書評 書評 

永心鳳茶-同盟店 三信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三路 590號 書評 書評 

瓦城-竹北光明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一路 187號 書評 書評 

瓦城泰統股份有限公司 三信 立志 樹德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 176號 7樓 免評 免評 

瓦城-高雄三越三多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 213號 12樓 書評 書評 

瓦城-高雄三越左營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 123號 8樓 書評 書評 

瓦城-高雄大立精品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 57號 B2 書評 書評 

瓦城-高雄大遠百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 21號 12樓 書評 書評 

瓦城-高雄明誠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 357-1號 書評 書評 

瓦城-高雄義大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 12號 4F/C區 書評 書評 

瓦城-高雄夢時代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 789號 B1 書評 書評 

瓦城-高雄漢神巨蛋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77號 4樓 書評 書評 

瓦城-新竹巨城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新竹市中央路 229號 7樓 書評 書評 

瓦城-新竹關新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新竹市東區關新路 79號 2樓 二等 書評 

全家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樹德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61號 3樓 免評 免評 

多田日本料理 立志 高雄市左營區至真路 451號 書評 書評 

百濟韓國料理-漢神巨蛋 三信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77 號 B1 書評 實評 

米寶-仁武店 立志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中路 146號 一等 書評 

米寶便當-重信店 立志 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 549號 一等 書評 

米寶便當-崇德店 立志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256號 二等 書評 

米寶便當-裕誠店 立志 高雄市三民區裕誠路 169號 二等 書評 

米寶餐飲有限公司 立志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 311-1號 免評 免評 

老四川巴蜀麻辣燙-中山店 三信 樹德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 422、424號 書評 實評 

老四川巴蜀麻辣燙-中華店 三信 樹德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 23-6號 一等 書評 

老四川巴蜀麻辣燙-公益店 三信 樹德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 343號 書評 書評 

老四川巴蜀麻辣燙-台北南京 三信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45號 書評 書評 

老四川巴蜀麻辣燙-台南東寧店 三信 台南市東區東寧路 520號 二等 書評 

老四川巴蜀麻辣燙-竹北店 三信 樹德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九路 106號 二等 書評 

老四川巴蜀麻辣燙-林口店 三信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 121,123,125號 1樓
及 125號 2樓 書評 書評 

老四川巴蜀麻辣燙-長安店 三信 樹德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 112號 書評 書評 

老四川巴蜀麻辣燙-南屏店 三信 樹德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 591號 書評 實評 

老四川巴蜀麻辣燙-桃園店 三信 樹德 桃園縣桃園市大興西路二段 34號 二等 書評 

老四川巴蜀麻辣燙-總店 三信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文學路 597號 免評 免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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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四川-紅亭迴轉麻辣鍋 三信 台中市梧棲區安仁里臺灣大道 10段 168號 2樓 三等 實評 

老新台菜-九如店 三信 樹德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 227號 書評 書評 

老新台菜-十全店 三信 復華 樹德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三路 265號 書評 書評 

西子灣大酒店 三信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 23號 書評 實評 

西子灣大飯店-站前館 三信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 241號 二等 書評 

佑佑鍋燒麵 三信 樹德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 1511號 二等 書評 

佑佑鍋燒麵-覺民店 三信 樹德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 8-1號 二等 書評 

豆府餐飲集團 樹德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二段 42號 4樓 免評 免評 

佳湘西點食品 三信 台南市西港區慶安里中州 26-12號 1樓 書評 實評 

佳湘食品有限公司 三信 樹德 台南市西港區中洲 26-12號 書評 實評 

周氏蝦捲-大立百貨店 三信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 59號 B1 二等 書評 

周氏蝦捲-大遠百店 三信 高雄市三多四路 21號 11樓 書評 書評 

周氏蝦捲-大樂店 三信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463號 二等 書評 

周氏蝦捲-安平總店 三信 台南市安平路 408號 免評 免評 

周氏蝦捲-環球 三信 高雄市左營區站前北路 1號 2F 二等 書評 

咕嚕咕嚕家 三信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370號 二等 書評 

咕嚕咕嚕家-成功店 三信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 260號 二等 書評 

坤記食堂-吉貝島 三信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 63號 二等 書評 

姊妹沙灘別墅 三信 屏東縣恆春鎮鵝鑾里船帆路 988號 書評 實評 

定食 8-成功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 1111號 1樓(家樂福內) 書評 書評 

定食 8-草衙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四路 100號 書評 實評 

定食 8-楠梓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 288號 1樓 書評 實評 

定食 8-鼎山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 849號 1樓 書評 實評 

宜景園餐館 立志 高雄市鳳山區忠義街 212-1號 三等 實評 

東方宴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 111號 書評 書評 

東東宴會式場高雄頂鮮館 樹德 高雄市前鎮區瑞田街 99號 9樓   實評 

河邊海景宴會館-香蕉碼頭 復華 樹德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 23號 書評 書評 

河邊餐飲-市中店(總店) 復華 樹德 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276號 書評 實評 

爭鮮股份有限公司-總管理處 三信 立志 樹德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四段 559巷 16弄 21號 免評 免評 

爭鮮迴轉壽司外帶壽司-左營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站前北路 1號 2F 二等 書評 

爭鮮迴轉壽司外帶壽司-左營高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 105號 2樓 二等 書評 

爭鮮迴轉壽司-成功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 1111號 1樓 書評 書評 

爭鮮迴轉壽司-愛河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三民區河東路 356號 1樓 二等 實評 

爭鮮迴轉壽司-鼎山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 849號 1F 二等 實評 

爭鮮迴轉壽司-夢時代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 789號 B1 書評 實評 

花季度假飯店 三信 樹德 高雄市田寮區崗北路 111號 書評 實評 

金木桶 三信 立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77號 B1 書評 實評 

便宜坊烤鴨股份有限公司 復華 樹德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 23號 書評 實評 

冒煙的喬餐 SMOKEYJOE'S-自由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 318號 1,2樓 二等 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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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煙的喬餐 SMOKEYJOE'S-忠孝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路 208號   實評 

冒煙的喬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橫巷 21號 免評 免評 

南北樓餐廳-林森店(總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 18號 書評 書評 

南北樓餐廳-建工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237號 書評 書評 

南屏滴水坊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 28號 書評 書評 

城市商旅 樹德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 169號 免評 免評 

城市商旅-真愛分館 樹德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 1號 二等 書評 

城市商旅-駁二館 樹德 高雄市鹽埕區公園二路 83號 二等 書評 

城市部落原住民風味餐廳 三信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 551-1號 書評 書評 

城市部落原住民風味餐廳-台中店 三信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段 568號 二等 書評 

拾七 三信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二路 500號 二等 書評 

段純貞-左營新光 三信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 115號 3樓 書評 書評 

美濃客家菜-大中店(總店) 三信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 1062號 二等 書評 

美濃客家菜-小港機場店 三信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 462號 二等 書評 

美濃客家菜-鳳山店 三信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 388號 二等 書評 

夏慕尼-台北中山北店 三信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 2段 44號 B1 二等 書評 

夏慕尼-台北內湖 三信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 1段 150巷 25號 2樓 二等 書評 

夏慕尼-忠孝東路店 三信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333號 2樓.2樓之 1 二等 書評 

夏慕尼-板橋民生 三信 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二段 235號 1樓及 231號 B1 書評 實評 

泰立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三信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四街 8號 書評 書評 

泰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三信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四街 8號 書評 書評 

泰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廠 三信 屏東縣新園鄉媽祖路 407巷 89號 書評 書評 

海天下 復華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二路 188號 書評 實評 

海景宴席會館 三信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45號   實評 

海寶國際大飯店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 171號 二等 書評 

海霸王股份有限公司 樹德 台北市大同區西寧北路 62號 8樓之 6   免評 

海霸王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樹德 高雄市前鎮區興漁四路 2號   實評 

涓豆腐-高雄夢時代店 樹德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 789號 7樓 二等 書評 

涓豆腐-高雄漢神巨蛋店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77號 4樓 二等 書評 

真寶餐廳 立志 高雄市苓雅區憲政路 141號   實評 

茶六 三信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238號 二等 書評 

財團法人台灣首府大學附屬機構蓮潭

國際文教會館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號 書評 實評 

酒田日本料理 立志 高雄市三民區鼎力路 38號 書評 實評 

酒田日本料理-文山店 立志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里文衡路 449號 書評 書評 

馬辣頂級麻辣鴛鴦火鍋 三信 台北市中正區汀洲路三段 188號 5樓之 3 免評 免評 

馬辣頂級麻辣鴛鴦火鍋-信義店 三信 台北市信義區松壽路 22號 3樓 二等 書評 

馬辣頂級麻辣鴛鴦火鍋-南京店 三信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 3段 285號 2樓 二等 書評 

馬辣頂級麻辣鴛鴦火鍋-復興店 三信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 152~162號 4樓 二等 書評 

高雄林皇宮 三信 高雄市鼓山區博愛二路 99號 二等 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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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商旅 三信 復華 樹德 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 33號 書評 實評 

高雄富野渡假酒店 樹德 高雄市前鎮區瑞田街 99號 書評 實評 

高雄翰品酒店 樹德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 43號 書評 書評 

高雄驛站食堂-後火車站(總店) 三信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 2-1號 書評 實評 

問鼎麻辣鍋養生鍋-西門店 三信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 157及 159號 1樓 書評 書評 

問鼎麻辣鍋養生鍋-忠孝店 三信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210號 2樓 書評 實評 

國際星辰旅館 樹德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 252-1號 書評 書評 

康橋大飯店-七賢館 三信 高雄市新興區同愛街 30號   實評 

康橋大飯店-九如店 三信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 339號 二等 書評 

康橋大飯店-中正店 三信 高雄市前金區長興里中正四路 112號 二等 書評 

康橋大飯店-光榮店 三信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二路 169號 二等 書評 

康橋大飯店-站前店 三信 高雄市三民區港東里建國二路 295號 二等 書評 

康橋大飯店-雄中店 三信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 44號 二等 書評 

康橋大飯店-覺民館 三信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 291號 書評 實評 

康橋飯店-台東館 三信 台東縣台東市中興路 1段 209巷 16號 1-7樓 書評 實評 

統一超食代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三信 樹德 高雄市大社區中正路 397號 書評 實評 

頂呱呱-草衙大魯閣店 三信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四路 100號 二等 書評 

頂呱呱-高雄左營新光店 三信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 115號(3樓彩虹市集) 書評 書評 

頂呱呱-高雄左營環球 三信 高雄市左營區站前北路 1號 書評 書評 

頂呱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三信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路 115號 免評 免評 

富苑餐廳有限公司 復華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 330號 書評 實評 

寒軒和平飯店 三信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33號 二等 書評 

寒軒美饌會館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 201號 二等 書評 

寒軒國際大飯店 三信 復華 樹德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33號 書評 實評 

斑鳩的窩日式炸豬排連鎖餐飲-中華店 三信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 1111號 1樓 二等 書評 

斑鳩的窩日式炸豬排連鎖餐飲-光華店 三信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 157號 三等 實評 

斑鳩的窩日式炸豬排連鎖餐飲-愛河店 三信 高雄市三民區河東路 356號 2樓 二等 書評 

斑鳩的窩日式炸豬排連鎖餐飲-新竹店 三信 新竹市東區公道五路二段 469號 B1 三等 實評 

斑鳩的窩日式炸豬排連鎖餐-總店 三信 高雄市左營區文守路 196號 免評 免評 

華友牛排館 三信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 143號 1樓 一等 書評 

華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樹德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 1號   實評 

華園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 279號 書評 書評 

著火的牛阿根廷烤肉餐廳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122號 書評 書評 

新台灣原味-大東店 三信 復華 高雄市鳳山區大東一路 22號 書評 實評 

新台灣原味-美明店 三信 復華 高雄市鼓山區龍水里美明路 148號 書評 實評 

新悅鐵板燒-漢神 三信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 266-1號 B3 書評 實評 

新悅鐵板燒-漢神巨蛋 三信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77號 B1 書評 實評 

新悅鐵板燒-總管理處 三信 高雄市仁武區永新三街 131號 免評 免評 

新馬辣經典麻辣鍋-中山店 三信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1段 2號 2樓 書評 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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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馬辣經典麻辣鍋-公館店 三信 台北市公館汀州路三段 295號 書評 實評 

新馬辣經典麻辣鍋-武昌店 三信 台北市萬華區武昌街 2段 72號 3樓   實評 

新馬辣經典麻辣鍋-漢中店 三信 台北萬華區漢中街 52號 6樓 書評 書評 

新國際西餐廳 三信 立志 復華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二路 76號 書評 書評 

源竣企業有限公司 三信 高雄市前鎮區漁港北一路 68號 三等 實評 

碁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三信 樹德 彰化縣大城鄉南平路 1之 1號 二等 書評 

義郎創作壽司 三信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 66號 書評 實評 

義郎創作壽司-美東店 三信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 59號 書評 實評 

漢來美食-台南分公司 三信 樹德 臺南市中華東路一段 366號 3F、4F 書評 書評 

漢來美食-巨蛋分公司 三信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67號 9樓 書評 實評 

漢來美食-佛陀分公司 樹德 高雄市大樹區統嶺路 2號 書評 書評 

漢來美食-桃園分公司 三信 樹德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 112號 4F 書評 書評 

漢來美食-高雄分公司(總店) 三信 樹德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 266號 22樓 書評 實評 

碩多日式料理-澄清店 
三信 立志 復華 
樹德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 436號 書評 書評 

碩多日式料理-聯興店 
三信 立志 復華 
樹德 高雄市三民區聯興路 56號 書評 書評 

碳佐麻里 樹德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四路 562號 書評 書評 

碳佐麻里-時代園區店 樹德 高雄市前鎮區時代南ㄧ路 85號 二等 書評 

福比股份有限公司 三信 樹德 新竹縣新豐鄉中崙村中崙 289-5號 書評 書評 

福客來中餐廳(總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203號 書評 書評 

福容大飯店 三信 樹德 高雄市鹽埕區南端里五福四路 45號 書評 書評 

福容大飯店-三鶯店 樹德 新北市三峽區龍恩里大學路 63號   實評 

福容大飯店-中壢店 樹德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 89號 1樓及 4至 13樓   實評 

福容大飯店-台北一館店 復華 樹德 台北市大安建國南路 1段 266號   實評 

福容大飯店-台北二館店 樹德 新北市深坑區萬福里北深路 3段 236號   實評 

福容大飯店-林口店 樹德 桃園市龜山區大湖里文二一街 68號   實評 

福容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三信 樹德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一段 189巷 16號 B2   免評 

福容大飯店-桃園店 樹德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 1段 200號 1-13樓   實評 

福容大飯店-桃園機場捷運 A8館 樹德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里復興一路 2號 3樓   實評 

福容大飯店-淡水漁人碼頭店 樹德 新北市淡水區觀海路 83號   實評 

福容大飯店-福隆貝悅店 樹德 新北市貢寮區福隆里福隆街 40號   實評 

福容大飯店麗寶樂園店 樹德 台中市后里區月眉里福容路 88號   實評 

福華大飯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 311號 二等 書評 

輕井澤 三信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博愛二路 337號 二等 書評 

銀座杏子日式豬排 三信 立志 樹德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五路 239號 2樓 免評 免評 

銀座杏子日式豬排-三多 SOGO店 三信 立志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 217號 B2 書評 書評 

銀座杏子日式豬排-台南西門新光店 三信 立志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 658號 B2 書評 書評 

銀座杏子日式豬排-夢時代店 三信 立志 樹德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 789號 書評 書評 

銀湯匙-總管理處 三信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88號 1樓 免評 免評 

銅盤-高雄草衙店 樹德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四路 100號 2樓 二等 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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餃餃者 三信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 266之 1號 B3 一等 書評 

墨吉日本料理 三信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 160號 二等 書評 

德立莊酒店-博愛館 樹德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 338號 二等 書評 

樂津津 三信 樹德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 1111號 二等 書評 

樂樂庵之合掌日式居酒屋 三信 樹德 高雄市新興區民享街 105號 書評 書評 

樂樂庵之烏龍麵專賣店夢時代店 三信 樹德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 5路 789號 7樓 書評 實評 

鄧師傅功夫菜 三信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82號 書評 實評 

鄧師傅功夫菜-巨蛋店 三信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77號 書評 實評 

鄧師傅功夫菜-青年店 三信 高雄市前金區青年二路 82號 書評 實評 

鄧師傅功夫菜-美術館店 三信 高雄市鼓山區河西一路 1477號 書評 實評 

鄧師傅功夫菜-夢時代店 三信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 789號 B1藍區 書評 實評 

鄧師傅功夫菜-漢神店 三信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 266-1號 書評 實評 

鄧師傅功夫菜-機場店 三信 高雄市小港區中山四路 2號 3樓出境大廳 書評 實評 

醉便宜-總店 三信 樹德 高雄市三民區延吉街 25號 書評 實評 

墾丁統一渡假村 樹德 屏東縣恆春鎮鵝鑾路 230號 二等 書評 

墾丁福容大飯店 三信 樹德 屏東縣恆春鎮船帆路 1000號 書評 實評 

樺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樹德 彰化縣芳苑鄉工區路 37號 三等 實評 

賴桑壽司屋-高雄店 三信 高雄市鼓山區馬卡道路 351號 書評 書評 

聯上大飯店 樹德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486 號   實評 

鮪魚家族飯店-高雄館 三信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二路 10號 三等 實評 

願景軒餐廳 復華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三路 726號 1.2.3樓及 728號
1.2.3樓 書評 書評 

麗尊大酒店 三信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 105號 不合格 實評 

麗景大酒店 三信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一路 106號 不合格 實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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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汽車科 

機構名稱 合作學校 機構地址 108年 109年 

HONDA CARS隆陽汽車-自由廠 立志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230號 書評 書評 

HONDA CARS隆陽汽車-屏東廠 立志 屏東縣屏東市建國路 382號 書評 書評 

HONDA CARS隆陽汽車-鳳山廠 立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 303號 書評 書評 

HONDA CARS鉅泰汽車-大順廠 立志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 777號 二等 書評 

HONDA CARS鉅泰汽車-左營鈑噴廠 立志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 735號 二等 書評 

HONDA CARS鉅泰汽車-左營廠 立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 568號 二等 書評 

HONDA Motorcycle Kaohsiung隆陽汽車-自由廠 立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 228號 書評 書評 

HYUNDAI昌陽汽車 立志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 633-1號 書評 實評 

HYUNDAI南誠汽車 立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 725號 書評 書評 

HYUNDAI南誠汽車-民族廠 立志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58、58-1、58-2號 書評 書評 

HYUNDAI南誠汽車-武慶廠 立志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一路 15-1號 書評 書評 

HYUNDAI南誠汽車-博愛廠 立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 725號 書評 書評 

HYUNDAI高祥汽車 立志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 127號 書評 書評 

MAZDA右達汽車 立志 806高雄市前鎮區竹南里一心一路 41號 免評 免評 

MAZDA右達汽車-武營廠 立志 高雄市苓雅區武營路 437-1號 書評 實評 

MAZDA右達汽車-屏東廠 立志 屏東縣屏東市建國路 310號 書評 實評 

MAZDA右達汽車-鳳山廠 立志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 380號 書評 實評 

久德車業 立志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 74號 書評 實評 

元溢汽車材料有限公司 大榮 高雄市鳳山區北賢街 60號 三等 實評 

太古汽車 Volvo卡車 立志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路 3號 三等 實評 

台北合眾汽車有限公司-高雄直營廠 立志 高雄市楠梓區高楠公路 816-1號 一等 書評 

永益輪企業有限公司 立志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840號 書評 書評 

光陽工業(股)公司 大榮 高雄市三民區灣興街 35號 書評 實評 

宏肯企業(股)公司 大榮 高雄市鳳山區鎮北北巷 22~5號 三等 實評 

宏新精技有限公司 大榮 高雄市梓官區信義路 200號 三等 實評 

亞太國際物流 立志 高雄市小港區東亞路 2號 二等 書評 

和月企業(有) 立志 高雄市大社區和平路二段 201號 二等 書評 

非常機車-台南店 立志 台南市中西區健康路一段 2號 二等 書評 

非常機車-台南開元店 立志 台南市北區開元路 208號 二等 書評 

非常機車-民族店 立志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876號 三等 書評 

非常機車有限公司 立志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一段 41號 免評 免評 

非常機車-屏東店 立志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 211號 書評 書評 

非常機車-高雄三多店 立志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 1號 書評 實評 

非常機車-高雄店 立志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515號 書評 實評 

非常機車-鳳山店 立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 60號 書評 實評 

英屬維京群島商太古國際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立志 台北市大安區虎嘯里敦化南路 2段 230號 免評 免評 

振強交通(股)公司 立志 高雄市小港區中安路 202號 三等 實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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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都 LEXUS-九如服務廠 立志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三路 271號 書評 實評 

高都 LEXUS-民族服務廠 立志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 879號 書評 實評 

高都 LEXUS-建國服務廠 立志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 386號 書評 實評 

高都汽車(股)公司(總公司) 立志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558號 二等 書評 

高都汽車(股)公司-九如服務處 立志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三路 271號 書評 實評 

高都汽車(股)公司-三多服務處 立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 91號 二等 書評 

高都汽車(股)公司-岡山服務廠 立志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 620號 書評 實評 

高都汽車(股)公司-青年服務處 立志 高雄市新興區青年一路 328號 書評 實評 

高都汽車(股)公司-南高雄服務處 立志 高雄市小港區大業北路 27號 二等 書評 

高都汽車(股)公司-楠梓服務處 立志 高雄市楠梓區楠陽路 139號 書評 書評 

高都汽車(股)公司-瑞豐服務處 立志 高雄市前鎮區保泰路 431號 書評 實評 

高都汽車(股)公司-鳳山服務處 立志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一段 410號 二等 書評 

高都汽車(股)公司-鳳林服務處 立志 高雄市大寮區力行路 197號 書評 書評 

高鳳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立志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二路 3號 三等 實評 

祥華汽車材料行 立志 高雄市仁武區環湖路 117之 1號 三等 實評 

程業貿易有限公司 立志 高雄市大社區嘉誠路食坑巷 2-3號 二等 書評 

華洲汽車工業有限公司 立志 台南市永康區國聖街 395號 書評 實評 

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榮 高雄市仁武區高楠公路 20號 二等 書評 

匯豐汽車-中華廠 大榮 立志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二路 182號 書評 書評 

匯豐汽車-五甲廠 大榮 立志 高雄市鳳山區瑞隆東路 138號 書評 書評 

匯豐汽車-岡山廠 大榮 立志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路 1033-2號 書評 書評 

匯豐汽車-高雄廠 大榮 立志 高雄市三民區大中一路 355號 書評 書評 

匯豐汽車集團 大榮 立志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 3段 270號 5樓 免評 免評 

匯豐汽車-楠梓廠 大榮 立志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 751號 書評 實評 

匯豐汽車-澄清廠 大榮 立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二路 321號 書評 書評 

暉華工業(股)公司 大榮 高雄市仁武區工業一路 10號 二等 書評 

滿億實業有限公司 立志 高雄市鳳山區北賢街 62號 三等 實評 

福斯汽車 立志 台北市大安區虎嘯里敦化南路 2段 230號 免評 免評 

福斯汽車-大順保養廠 立志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一路 9號 書評 實評 

福斯汽車-澄清保養廠 立志 高雄市鳳山區澄清路 2-1號 書評 實評 

福輪汽車(股)鳳山廠 大榮 立志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南路 22號 書評 書評 

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大榮 台北市士林區重慶北路 4段 79號,81號 免評 免評 

德鑫汽車美容企業社 大榮 高雄市鼓山區河邊里河邊街 30巷 7號 3樓   免評 

德鑫-匯豐高雄廠 大榮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55號 書評 實評 

輪胎世家有限公司 立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 68號 三等 實評 

澤利實業有限公司 立志 高雄市仁武區考潭里仁心路 253號 二等 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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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暉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榮 高雄市仁武區竹後里竹楠路 307號 三等 實評 

大鏗冷氣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大榮 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 8-1號 三等 實評 

文禾工業有限公司 大榮 高雄市鳥松區仁美里美山路 29號 三等 實評 

河見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榮 屏東市經建路 33號 二等 書評 

河隆電工股份有限公司 大榮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二路 125巷 11弄 2號 1樓   實評 

建大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大榮 高雄市大寮區萬丹路 333號 三等 實評 

峻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榮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里大業街 46號 不合格 實評 

泰安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大榮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 285巷 13號 書評 實評 

華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榮 高雄市前鎮區高雄加工出口區北一路 18號 三等 實評 

開電企業有限公司 大榮 高雄市鳥松區美山路 36巷 1之 16號 三等 實評 

維立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大榮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二路 293-25號 書評 書評 

遠暘興業有限公司 大榮 高雄市仁武區竹後里鳳仁路 329-3號 書評 實評 

寬利電機有限公司 大榮 高雄市大寮區內坑里內坑路 9-3號 三等 實評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中正 高雄市小港區中鋼路 3號 書評 實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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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申辦建教合作班注意事項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0年 3月 8日高市四維教高字第 1000012352號函訂 

一、依據： 

(一)教育部93.3.5台參字第0930029110A號函「高級職業學校建教合作實施辦法」。 

(二)100.1.4高市四維教高字第1000000420號函「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建教合作教育作業規範」。 

二、招生規定： 

(一)招生類科：學校應選擇各該校辦理優良之類科。 

(二)招生班數：依據事業機構評估核准人數為準，惟每班以45人為限。 

(三)辦理輪調式建教合作學校應於基礎訓練前完成招生，基礎訓練期間學生如有異動，得於開學

前，依事業機構評估核准人數補足之。 

(四)未參加基礎訓練或職前訓練之學生，學校應辦理事業機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講習。 

三、申辦時間：各校如申辦具有相關師資、設備之「新職種類科」之建教合作班，應提前於前一年度

十二月底前提出申請，以利審查師資設備與配合條件，以及課程技能訓練內涵。 

四、申辦程序：學校應在規定時限內提出申請，並檢送下列資料： 

(一)函送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1.建教合作計畫一份。 

2.已核章之建教合作合約書一份。 

3.建教生訓練定型化契約範本一份。 

(二)副知建教合作資源中心： 

1.函送本局時，應將申請函及附件副本抄送建教合作資源中心。 

2.並加送下列各表件： 

(1)申辦學校初評表一份。 

(2)事業機構評估報告表一份：輔導建教合作事業機構應至「高雄市建教合作資訊網」填寫

事業機構評估報告表，並列印送交建教合作資源中心。 

(3)已核章之合作事業機構聘用人數確認書一份。 

五、評估作業： 

(一)評估對象為與辦理學校合作，合於規定之建教合作事業機構。 

(二)採輪調式與階梯式之建教合作事業機構，須經實地評估或書面審查合格，並由本局核定後學

校始得招生。 

(三)建教合作模式採實習式者，由學校自行評估後，報本局核備。 

(四)輪調式建教合作事業機構於學生入學後，得視需要接受抽評或訪視。 

(五)階梯式、實習式建教合作事業機構於學生進場實習前，應再接受主管機關訪視。 

(六)採實地評估或書面審查之標準，依本局每年訂定之「建教合作事業機構評估作業實施計畫」

辦理。 

(七)工作崗位總數依照正職員工與建教生4:1之比例計算工作崗位數，合計不得超過其所僱用勞工

總數四分之一，且個別建教合作機構每期進場人數不得低於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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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基礎訓練或職前訓練： 

(一)辦理學校於開訓前二週檢送實施計畫函報本局核備。 

(二)實施計畫內容應含：訓練科別、合作事業機構、施訓學生人數、訓練目標、訓練時數、訓練

期程、訓練課程或課程表、辦理保險情形說明。 

(三)訓練時數： 

1.輪調式：學校招收新生，應於進入建教合作事業機構前在校內實施 144至 216小時基礎訓

練。 

2.階梯式：學生進入建教合作事業機構前，應由學校會同建教合作事業機構辦理至少 72小時

職前訓練。 

3.實習式：學校依課程需要安排。 

(四)各校實施基礎訓練及職前訓練，符合課程要求者，得採計學分。 

七、經費補助：經本局核准辦理建教合作班之學校，除輪調式建教合作班辦理基礎訓練所需經費由教

育部與本局各負擔 40%及合作事業機構負擔 20%之外，其餘各項經費由本局視年度預算酌予補助

之。 

八、辦理方式： 

(一)階梯式： 

1.原則上為一、二年級在學校接受基礎教育及專業理論教育，三年級在建教合作機構接受專職

教育。 

2.在校二年應按照課程調整計畫所示，安排學生完成部頒課程綱要規定之高職階段課程。 

(二)輪調式： 

1.輪調式建教合作班分甲乙兩班(組)，一班在校上課，另一班在合作事業機構工作訓練，在校

為學生，在事業機構為建教生，該兩班相互輪調為原則，無寒暑假，在合作事業機構實施工

作訓練時，並應實施工作崗位輪調，在工作中學習技術。 

2.建教三年級時可協調合作事業機構，與編制班三年級同時畢業離開學校(事業機構)。 

(三)實習式： 

學校辦理實習式建教合作教育，各年級實習期間依照下列原則辦理： 

1.一年級以寒暑假期間辦理為原則。 

2.二年級除了在假期或寒暑假以外，在學期中實施以不超過五週為原則。 

3.三年級除了在假期或寒暑假以外，在學期中實施以不超過十二週為限。 

九、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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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基準法基本工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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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建教合作評估暨考核作業相關規定與注意事項 
 
(一)本局依據審議子法第八條及第十一條、考核子法第十條對現場評估之規定如下： 

【審議子法】 

第八條   第六條第三款現場評估及第九條補評估之項目及基準如下: 

1、基本設施及設備：應具備與申辦職業科別相關之場所設施及儀器設備，且足

以執行該科別之職業技能訓練。 

2、安全衛生：工作與生活場所、設施與設備及作業程序，應符合建築、消防、

勞工安全衛生、營業衛生及其他事項相關法令之規定。 

3、組織制度：應具備健全之人事組織，置有足以指導建教生之人力，並設相關

專責單位或指派專業人員負責。 

4、生活照顧：參加勞工保險與團體保險、出勤與時間安排紀錄、工作安排與輪

調、生活輔導、生活津貼與逐年調整措施、工時與休假、膳宿與交通安排及

建教生權益之申訴或協調處理等，應有完整之規劃及制度。 

5、職業技能訓練：其實施內容及方式，應符合建教生職業技能訓練計畫之規定。 

6、配合學校訪視及督導之執行情形：建教合作機構應依學校訪視及督導要求改

進之事項進行改善，並檢附相關紀錄。 

7、其他：對建教合作應有正確之理念及認知，並訂定優秀建教生畢業後，留原機

構任職之措施，與學校訪視教師之互動機制及其他部分職業之特殊需求事項。 

第十一條 學校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建教合作者，自核准之次日起二年內，與同一

建教合作機構再辦理建教合作，其辦理科別無變動或實習式建教合作班

實習期間未達八星期者，得向主管機關申請免現場評估，經審議小組審

查通過並經主管機關核定者，免予辦理。 

【考核子法】 

第十條 各級主管機關對建教合作機構辦理建教合作考核之結果，一等之建教合

作機構，得給予獎勵；五等者，一年內不得參與建教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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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估內容： 
法規規定與本市訂定評估檢核項目對照表如下 
審議子法規定項目 審議子法規定項目內容 檢核評等項目指標 
基本設施及設備 相關之場所設施及儀器設備 1.專業訓練設施及設備 

安全衛生 
符合建築、消防、勞工安全衛生、營

業衛生及其他事項相關法令之規定 
2.現場消防安全設備 
3.現場環境與衛生 

組織制度 
相關專責單位 

指派專業人員負責 
4.專責分工之人事組織 
5.評估資料準備 

生活照顧 

勞工保險與團體保險 

出勤與時間安排紀錄 

工作安排與輪調 

生活輔導 

生活津貼與逐年調整 

工時與休假 

膳宿 

交通安排 

申訴或協調處理 

必備：勞保、團保 
8.實習生活輔導計畫 
9.實習輔導紀錄/檔案 
10.工時與休假安排 
11.出勤與時間安排紀錄 
12.交通安排 
13.其他福利、獎金、生活津貼調升 
14.膳食 
宿舍設施檢核 

職業技能訓練 建教生職業技能訓練計畫 

15.工時安排與輪調 
16.考核紀錄 
17.教育訓練計畫 
18.教育訓練紀錄/檔案 

學校訪視執行情形 學校訪視要求改進之改善紀錄 
19.前一年度評估建議改善情形 
20.學校訪視要求改進之改善紀錄 
21.申訴與協調處理機制 

其他 留任機制及建教理念 

22.留任機制與晉升計畫 
23.辦理建教合作教育理念 
24.辦理建教合作績效 
25.建教生訪談意見 

(三)評估方式： 
法規規定與本市原訂之評估方式對照如下 

審議子法及考核子法規定內容 本市評估及考核規定 
1.核准辦理者，自核准之次日起二年得向主管

機關申請免評估。 
2.實習式未滿 8 週者得向主管機關申請免評

估。 
3.考核五等(不滿 60 分)，一年內不得參與建教

合作。 

1.「必備項目」缺一即否准建教合作 
2.「評等項目」： 
(1)一等者得 2 年採書面評估。 
(2)二等者得 2 年採書面評估。 
(3)三等及四等者，下一年度應列入實地評估。 
(4)連 2 年四等，否准繼續辦理建教合作。 
3.評估分實地評估與書面評估，總管理處(辦公

室)列為免評。 
4.考核五等者，一年內不得參與建教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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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107 學年度建教合作考核實施計畫 

一、實施依據 
(一)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 

(二)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建教合作考核辦法。 

二、考核目的 
(一)了解辦理建教合作廠校實際運作情形。 

(二)適時提供協助或輔導以增進辦理效能。 

(三)蒐集當前政策措施執行之成效及問題。 

(四)提供主管機關規劃及擬定政策之參考。 

(五)提升建教合作的品質以維護學生權益。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高雄市三信家商建教合作教育資源中心。 

(三)協辦單位：高雄市各辦理建教合作學校。 

四、組織分工 
(一)考核小組： 

1.成員：本局局長為主任委員，副局長為副主任委員，相關職業類科領域之專

家學者、團體及機關代表為考核委員。 

2.職責： 

(1)依據考核項目、指標及程序，瞭解學校與建教合作機構辦理情形及成效。 

(2)蒐集辦理學校及建教合作機構執行困難及問題處，並適時提供諮詢輔導。 

(3)覆核受考核學校及建教合作機構提出之申復案。 

(二)工作小組： 

1.成員：由本局主辦科科長為召集人，本局主辦科專員及承辦學校校長為副召

集人，本局主辦科股長為組長、本局主辦科科員及資源中心主任為副組長、

承辦學校相關人員為組員。 

2.職責：負責考核工作之規劃、推動及執行。 

五、考核對象 
(一)建教合作學校：107學年度辦理建教合作學校8所。 

(二)建教合作機構：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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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學年度與3所以上學校合作辦理之個別建教合作機構。 

2.107學年度階梯式高三生進場之建教合作機構。 

3.107學年度辦理學校，每校每類科推薦1家績優建教合作機構。 

4.106、107學年度曾接獲人民陳情或申訴之建教合作機構。 

5.107年度建教生專案檢查違規機構。 

6.本局指定之建教合作機構。 

7.由本局召開考核委員會抽選30家符合上述條件之事業機構進行年度考核。 

8.列入本次考核之建教合作機構，得視實際需要替換考核對象。 

(三)本局於必要時得就特定學校或建教合作機構之部分項目，進行專案考核。 

六、考核項目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建教合作考核辦法」，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建教合作學校： 

1.行政措施及運作。 

2.課程及教學實施。 

3.建教生實習及輔導訪視。 

4.學校與建教合作機構之聯絡及協調。 

5.前一年度考核意見之改進。 

6.辦理特色及具體成果。 

(二)建教合作機構： 

1.行政措施及運作。 

2.職業技能訓練。 

3.生活照顧。 

4.建教生輔導。 

5.前一年度考核意見之改進。 

6.辦理特色及具體成果。 

七、考核評等 
(一)計分方式： 

1. 上年度曾接受考核：依考核委員在四項目指標的評分(五分制)總和分數除以

此四項目總分(5×4項目所有指標數)，乘以100分後，再乘以95％，加上前一

年度考核意見之改進(滿分為5分)後，再加上辦理特色及具體成果之外加分

數(滿分5分)，即為考核總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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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年度未接受考核：依考核委員在四項目指標的評分(五分制)總和分數除以

此四項目總分(5×4項目所有指標數)，乘以100分後，再加上辦理特色及具體

成果之外加分數(滿分5分)，即為考核總得分。 

3.得分以四捨五入方式取整數計算，滿分為100分。 

(二)各等第得分標準： 

1.一等：總得分在90分以上。 

2.二等：總得分在80分以上未滿90分。 

3.三等：總得分在70分以上未滿80分。 

4.四等：總得分在60分以上未滿70分。 

5.五等：總得分未滿60分。 

八、考核方式 
(一)自評：受考核之學校及建教合作機構依照「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107學年度建

教合作考評表冊」先實施自評，並於受考核前5日完成各項資料上網輸入。 

(二)實地考核：由工作小組排定各受考核學校及建教合作機構之考核日期，函 請

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於一週前通知受考核學校並由學校轉知建教合

作機構。考核時，學校及建教合作機構須配合下列事項： 

1.學校受考核時，相關業務承辦人員必須全程參與。 

2.建教合作機構受考核時，建教合作機構之所有合作學校均須配合會同辦理。 

九、考核流程 
序 上午場 下午場 時間 項 目 說 明 

1 
09:00 
∫ 

09:05 

14:00 
∫ 

14:05 
5 分鐘 學校 / 建教合作

機構開場介紹 
學校/建教合作機構辦
理建教合作情況說明 

2 
09:05 
∫ 

09:25 

14:05 
∫ 

14:25 
40 分鐘 審閱資料及場地

設備設置之檢視 
委員檢核資料審閱紀
錄 

3 
09:25 
∫ 

09:55 

14:25 
∫ 

14:55 
30 分鐘 人員訪談 訪談學生、承辦人員 

4 
09:55 
∫ 

10:15 

14:55 
∫ 

15:15 
10 分鐘 委員小組討論 委員討論考核結果 

5 
10:15 
∫ 

10:30 

15:15 
∫ 

15:30 
15 分鐘 綜合座談 考核結果意見交換與

討論 

備註:(一)必要時得安排相關人員加以說明。 

    (二)接受考核學校於「綜合座談」時間，亦可安排相關教師與考核委員對話。 

    (三)考核時間原則為100分鐘，本程序表訂時間得依實際情形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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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考核期程 
學校考核期程 機構考核期程 工作重點 說 明 
108/9/10起 
108/9/12止 

108/9/10起 
108/9/12止 

建教合作考評表冊修訂 
完成學校考評手冊與合

作機構考評手冊草案 

108/9/11 108/9/11 考核工作籌備會議 
確定學校考評手冊與合

作機構考評手冊內容 
108/9/11起 
108/12/31止 

108/9/11起 
108/12/31止 

完成考核委員聘任  

108/10/1起 
108/10/14止 

108/10/14起 
108/11/22止 

受考核單位填表說明會 
單位辦理自評 

受考核前一週完成上網

登錄考評手冊資料 
108/10/7起 
108/10/9止 

108/10/7起 
108/10/9止 

考核小組行前說明會  

108/10/14起 
108/10/22止 

108/10/22起 
108/11/15止 

實地考核 
考核日前一週通知考核

委員名單 
108/11/20前 108/11/20前 召開考核小組會議  
108/11/21起 
108/11/27止 

108/11/21起 
108/11/27止 

考核結果函知各單位 
各單位提出申復案 

 

108/11/27起 
108/11/30止 

108/11/27起 
108/11/30止 

完成考核結果報告書  

108/12/3起 
108/12/17止 

108/12/3起 
108/12/17止 

各單位完成考核改進情 
形報告 

 

十一、經費預算 
辦理本項考核所需費用由本局編列預算辦理。 

十二、獎懲 
本局得就考核結果，依「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建教合作考核辦法」給予獎勵及懲處。 

(一)學校辦理建教合作之考核結果，一等之學校，得給予獎勵；四等以下之學校， 

      依本法處分，並得依相關法規規定，減少或停止部分或全部之獎勵或補助經   

費，或停止部分或全部班級之招生。 

   (二)建教合作機構辦理建教合作之考核結果，一等之建教合作機構，得給予獎勵； 

五等者，一年內不得參與建教合作。 
 十三、本實施計畫頒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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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09 年度建教合作機構參與建教合作申請名單 

編

號 

所

屬

縣

市 

合

作

機

構

名

稱 

負

責

人 
姓

名 

統

一 
編

號 

勞

工

保

險 
證

號 

地

址 

聯

絡

人 

電

話 

合

作

學

校 

合

作

科

別 

建教合作機構參與建教合作應備條件認定辦法草案 
第三、四條  

不符合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

生權益保障法 
違反第 6 條第 1 項第 6 款 

 (終止勞動契約人數 
超過員工總人數百分之十) 

查無店

家或 
其他 違反第 3 條 

(重大職災等) 
勞委會、臺北市 

及高雄市 

違反第 4 條 
第 1 項第 1 款 
(違反勞基法) 
各縣市政府 

違反第 4 條 
第 1 項第 2 款 

(積欠勞保費等) 
勞工保險局 

違反第 4 條 
第 1 項第 3 款 
(違反性別工作 
平等法等) 
各縣市政府 

請提供 
資遣通報人數 
各縣市政府 

請提供 
投保勞工保險 

總人數 
勞工保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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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申辦建教合作機構單位基本資料表 
申請狀態：□新增合作   □新增補辦      辦理類別：□建教合作   □產學攜手 

申請日期：＿＿年＿＿月＿＿日      學生開始進場日期：＿＿年＿＿月＿＿日 

合作學校：□三信 □樹德 □高鳳 □大榮 □國際 □立志 □復華 □中正 □雄工 □其他＿＿＿ 

辦理類科：□美容 □餐飲 □觀光 □流通 □資處 □汽機車 □資訊 □電機 □機械 □其他＿＿ 

建教模式：□輪調式  □階梯式  □實習式，實習總日/週數＿＿＿＿  □其他＿＿＿ 

總公司： 

總公司登記全名 □經濟部 □財政部 全名＿＿＿＿＿＿＿＿＿＿＿＿＿ 

總公司營業現場招牌全名  

營業登記統一編號  

勞工保險證號  

總負責人姓名／職稱  

建教業務負責主管姓名／職稱  

建教業務負責主管電話／手機  

建教業務承辦人員姓名／職稱  

建教業務承辦人員電話／手機  

公司電話／傳真  

公司地址(請加郵遞區號) 
□□□□□ 

宿舍地址(無宿舍者免填)  

原合作辦理建教合作學校  

連鎖分店：一、須為統一招牌名稱，後加分店名，如阿雄超商-三多店；否則請以單店申請。 

二、若有多家分店，請自行增加欄位填寫。 

分店登記全名 □經濟部 □財政部 全名＿＿＿＿＿＿＿＿＿＿＿＿＿ 

分店營業現場招牌全名  

營業登記統一編號  

勞工保險證號  

店長姓名／職稱  

手機  

分店電話／傳真  

地址(請加郵遞區號) 
□□□□□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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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辦理 109 年度建教合作機構評估 
學校初評檢核表 

申請學校：＿＿＿＿＿＿＿＿＿＿＿＿ 
機構：＿＿＿＿＿＿＿＿＿＿＿＿     地址：＿＿＿＿＿＿＿＿＿＿＿＿ 
一、基本條件檢核： 
序 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及說明 
1 前次評估建議改善情形 □已完全改善  □已改善，但未臻完善  □未改善 

2 宿舍 □不提供宿舍  □提供宿舍：□部分水電費自付 □不另收水電費 

3 生活津貼 每月生活津貼淨所得約 ＿＿＿＿＿至＿＿＿＿＿元 

4 膳食 □免費供膳  □扣薪供膳  □不供膳  □依學生意願 

5 建教生勞工保險 □依規定辦理投保     □未辦理 

6 團體保險 □依規定辦理投保     □未辦理 

7 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令 □最近 3 年無違反規定之紀錄      □經查曾有違反規定之紀錄 

8 勞動法規 □最近 2 年無違反規定之紀錄      □經查曾有違反規定之紀錄 

9 全民健康保險 □由公司辦理投保     □依附家長       □未辦理 

10 核准登記證明文件 □商業證記      □公司登記      □營業登記 

11 消防安全檢查證明文件 
□檢具合於期限之消防安全檢查證明文件 

□檢附安全衛生設施定期自我檢核表 
12 其   他 請說明： 

 
二、建教生權益重點檢核 
序 檢    核    項   目 符合 
1 全店正職員工(不含建教生)最近 2 年無違反「勞動基準法」。  

2 全店正職員工(不含建教生)最近 2 年無違反「勞工保險條例」(按規定投勞保)。  

3 全店正職員工(不含建教生)最近 2 年無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  

4 可配合教師每 2 星期至少一次「不預告」訪視。  

5 有至少 8 名正職員工(正職員工：須有投保勞保並提撥勞退)。  

6 可繳納每位建教生 1 個半月生活津貼予學校當保證金。  

7 不會超時訓練建教生、向建教生推銷產品。  

8 不會在建教生違反工作規則時扣除生活津貼。  

9 建教生每日訓練時間不得超過 8 小時。  
10 建教生每 2 星期受訓總時數不得超過 80 小時。  
11 未滿 16 歲建教生不得於午後 8 時至翌晨 6 時之時間內接受訓練。  
12 建教生年滿 16 歲不得於午後 10 時至翌晨 6 時之時間內接受訓練。  
13 建教生繼續受訓 4 小時，至少應有 30 分鐘之休息。  
14 建教生受訓期間，每 7 日至少應有 1 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15 建教生受訓期間，遇有勞基法規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休息，亦可擇日另休。  
16 建教生每日含訓練及中間休息時間，合計不得超過 12 小時。  

 

合作學校核章 

檢核者簽章：                                          承辦組長簽章： 

承辦主任簽章：                                        校長簽章：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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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重點項目檢核表 
壹、必備項目 

檢核重點 符  合 未符合 
1.實際聘用人數確認書 □ □ 
2.學校初評 □ □ 
3.廠校建教合作合約書 □ □ 
4.公司行號核准設立證明文件 □ □ 
5.勞工保險 □ □ 
6.團體保險 □ □ 
7.符合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令 □ □ 

8.最近 2 年無違反勞動法規 □ □ 

9.消防安全檢查證明文件 
□檢具合於期限之消防安全檢查證明文件 

□檢附安全衛生設施定期自我檢核表 
□ 

10.職場實習學分規劃 □ □ 
11.生活津貼 □ □ 
說明：申辦建教合作必備條件共 11 項檢核要點，全數符合始得准予建教合作；任一項不通過，無法核准合作案。 

貳、評等項目 

檢   核   重   點 
檢    核   結   果 

優     佳     良     可     缺 
設
施
設
備 

安
全
衛
生 

1.專業訓練設施及設備 □4    □3    □2    □1    □0 

2.現場消防安全設備 □4    □3    □2    □1    □0 

3.現場環境與衛生 □4    □3    □2    □1    □0 

組
織
制
度 

4.專責分工之人事組織 □4    □3    □2    □1    □0 

5.評估資料準備 □4    □3    □2    □1    □0 

6.福利、獎金、生活津貼調升 □4    □3    □2    □1    □0 

7.勞工退休準備金 □4高額   □2基本   □0無 

生
活
照
顧 

8.實習生活輔導計畫 □4    □3    □2    □1    □0 

9.實習輔導紀錄/檔案(新辦免附) □4    □3    □2    □1    □0 

10.工時與休假安排 □4    □3    □2    □1    □0 

11.出勤與時間安排紀錄 □4    □3    □2    □1    □0 

12.交通安排 □4    □3    □2    □1    □0 

13.其他福利、獎金、生活津貼調升 □4    □3    □2    □1    □0 

14.膳食 □4全天 □2當班 □1折扣付費 □0自理 

技
能
訓
練 

15.工作安排與輪調 □4    □3    □2    □1    □0 

16.考核制度 □4    □3    □2    □1    □0 

17.教育訓練計畫 □4    □3    □2    □1    □0 

18.教育訓練紀錄/檔案(新辦免附) □4    □3    □2    □1    □0 

改
善
紀
錄 

19.前一年度評估建議改善情形(新辦免評) □4    □3    □2    □1    □0 

20.學校訪視要求改進之改善紀錄 □4    □3    □2    □1    □0 

21.申訴與協調處理機制 □4    □3    □2    □1    □0 

其
它 

22.留任機制與晉升計畫 □4    □3    □2    □1    □0 

23.辦理建教合作教育理念 □4    □3    □2    □1    □0 

24.辦理建教合作績效(新辦免評) □4    □3    □2    □1    □0 

25.建教生訪談意見(新辦免評) □4    □3    □2    □1    □0 

評等標準：總分 0~20 分得核給四等、21~50 分得核給三等、51~80 分得核給二等、81 分~100 分得核給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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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宿舍設施檢核表 
(一)環境    合格  待改進 

1.通風與照明良好。    □   □建議：＿＿＿＿＿＿＿＿＿＿＿＿＿ 

2.宿舍鄰近環境。    □   □建議：＿＿＿＿＿＿＿＿＿＿＿＿＿ 

3.室內公共空間。    □   □建議：＿＿＿＿＿＿＿＿＿＿＿＿＿ 

4.交通便利。    □   □建議：＿＿＿＿＿＿＿＿＿＿＿＿＿ 

5.室內環境整齊清潔。    □   □建議：＿＿＿＿＿＿＿＿＿＿＿＿＿ 

6.出入口及樓梯等避難路線 

  未堆放雜物、保持暢通。    □   □建議：＿＿＿＿＿＿＿＿＿＿＿＿＿ 

 (二)設備 

7.消防及避難設備。(下列項目應具備)   □    □建議：＿＿＿＿＿＿＿＿＿＿＿＿＿ 

□學生居住樓層 2個(含)以上不同方向的逃生口    □陽台或房間窗戶鐵窗備有開口 

□備有避難器具等消防設備                      □備有滅火器 

□備有緊急照明燈                              □設置火災警報器及 CO警報裝置 

8.個人床位安排。     □   □建議：＿＿＿＿＿＿＿＿＿＿＿＿＿ 

9.個人儲物空間。     □   □建議：＿＿＿＿＿＿＿＿＿＿＿＿＿ 

10.有自修設施及場所。     □   □建議：＿＿＿＿＿＿＿＿＿＿＿＿＿ 

11.盥洗設備。     □   □建議：＿＿＿＿＿＿＿＿＿＿＿＿＿ 

12.瓦斯熱水器設置安全處。       □   □建議：＿＿＿＿＿＿＿＿＿＿＿＿＿ 

   (使用電熱水器者，應有漏電斷路器及接地設施) 

13.具備無熔絲開關或漏電斷路設計。 □   □建議：＿＿＿＿＿＿＿＿＿＿＿＿＿ 

 (三)管理 

14.專人（舍監）管理。     □   □建議：＿＿＿＿＿＿＿＿＿＿＿＿＿ 

15.宿合管理規章。     □   □建議：＿＿＿＿＿＿＿＿＿＿＿＿＿ 

16.男女舍分樓層設置。     □   □建議：＿＿＿＿＿＿＿＿＿＿＿＿＿ 

17.安全建築。     □   □建議：＿＿＿＿＿＿＿＿＿＿＿＿＿ 

宿舍評估結果 □合格   □待改善   □不合格  □未提供宿舍，免評 

三、總結報告 
優點： 

 

建議： 

 

評估等第：□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不合格 

評估委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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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辦理 109 年度建教合作機構評估 

評  估  報  告  書  表 
【機構】 
登記名稱：【預設】        統一編號：【預設】            

店舖名稱：【預設】        聯絡人/職稱：【預設】            

電    話：【預設】        地    址：【預設】           

營業時間：【使用者輸入】      經營型態：【預設】           

【合作學校】 
申辦學校一：【資料庫，預設】 聯 絡 人：【資料庫，預設】電 話：【資料庫，預設】 

申辦學校二：【資料庫，預設】 聯 絡 人：【資料庫，預設】電 話：【資料庫，預設】 

申辦學校三：【資料庫，預設】 聯 絡 人：【資料庫，預設】電 話：【資料庫，預設】 

申辦學校四：【資料庫，預設】 聯 絡 人：【資料庫，預設】電 話：【資料庫，預設】 

【申辦狀態】 
申辦學校  辦理類科  建教模式 

(申辦學校一) 

(申辦學校二) 

(申辦學校三) 

(申辦學校四) 

                     
辦理年資：參與合作辦理建教合作教育共【使用者輸入】年 

109 年評估方式： 實地評估  書面評估  實地抽評【資料庫，預設】 

109 年評估類別： 建教合作  產學攜手 

參加研習紀錄：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星期  【資料庫，預設】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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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壹、歷年評估報告 

一、前四年評估報告 
二、本年度學生名單： 

 
貳、職場實習計畫 

一、職場實習課程 
二、建教生訓練崗位分配表 
三、建教生職場實習每日實習時段說明 
四、建教生職場實習晉升進路圖 
五、建教生生活津貼明細表 
六、生活津貼明細單黏貼處 
七、建教生福利措施 

 
參、機構簡介 

一、公司簡介或設廠沿革 
二、公司組織編制圖 
三、建教生宿舍設備 
四、建教生技能訓練員、生活輔導員、緊急聯絡員名冊 

 
肆、補充資料 

【非必備項目，可自行斟酌增列裝訂於後，或請另外造冊於評估現場呈現】 
一、相片花絮 
二、教育訓練計畫、紀錄、檔案 
三、考核制度 
四、實習生活輔導計畫、紀錄、檔案 
五、全民健康保險繳費收據 
六、勞工退休準備金繳費收據 
七、其他福利 
八、前一年度評估建議事項改善情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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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歷年評估報告 
一、前四年評估報告【資料庫資料】 

評估年度 
年度評估報告 

等第 優    點 建     議 

○○年度    

二、本年度學生名單：【使用者輸入】 

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學校 年級 姓名 學校 年級 姓名 學校 年級 姓名 學校 年級 姓名 
            
            
 

貳、職業技能訓練計畫 

一、職業技能訓練課程 

課程模組：＿＿＿＿＿＿  建教模式：輪調式  階梯式  實習式 ________ 
 (一)職業技能訓練科目轉換職業技能訓練單元名稱對照表及學分採計統計表 

學年度 
課程內容 職業技能訓練內容 

科目名稱 單元名稱 
教學 
時數 

學分 
數 

職場訓練 補充訓練 
訓練內容 訓練時數 訓練地點 訓練時數 

○○學年 
○年級 
○學期 

○○科 
職業技能訓練 

       
       
       

合計   合計  合計  
總    計       

(二)建議補充訓練單元增列一覽表(由評估委員依照評估結果建議增列) 

學期 科目名稱 單元名稱 訓練地點 訓練時數 教學時數 
(訓練時數/1) 

學分數 
(教學時數/18) 

       
       
       

(三)返校時程規劃階梯式 
學期/階

段 
返 校 日 期 單 元 名 稱 上   課   內   容 教學時數 學分數 備 註 

上/一       

上/二       

下/三       

下/四       
 

說明：1 學分＝18 教學時數＝72 訓練時數（1 教學時數＝4 訓練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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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教生訓練崗位分配表 
部門別 崗位總人數 建教生崗位數 主要技能訓練項目 訓練時數 備註 

      

      
 

三、建教生職場實習每日實習時段說明 
 

 

四、建教生職場實習晉升進路圖(請採用條列式或流程圖說明) 

 
 

五、建教生生活津貼明細表 

項   目 收   入 支   出 說   明 

基本生活津貼    

膳食費    

勞保自付額    

住宿費用    

交通費用    

獎金    

其他(請於說明欄內敘明)    

合    計 小計： 小計： 總收入： 
 

六、建教生福利措施(含獎金或其他保險) 

 

參、機構簡介 
一、公司簡介或設廠沿革 

 
 

二、公司組織編制圖 

 
 

三、建教生宿舍設備 

宿舍 
坪數 

房間容納 
人數 

房間衛浴 地     點 

套房式 共用式 廠 內 廠  外 (寫明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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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教生技能訓練員、生活輔導員、緊急聯絡員名冊 
(一)技能訓練員 

姓   名 部門／職稱 電   話 手   機 
    
    

(二)生活輔導員 

姓   名 部門／職稱 電   話 手   機 

    
    

(三)緊急聯絡員 

姓   名 部門／職稱 電   話 手   機 

    
    

 
肆、補充資料【非必備項目，可自行斟酌增列裝訂於後，或請另行造冊於評估現場呈現】 
伍、各項證明文件(紙本) 

一、公司行號核准設立證明文件 
(一)98 年 4 月 13 日以後申請設立或變更者，應檢附「公司或商業或營業登記

核准函」。 
(二)98 年 4 月 13 日以前即已核准設立，持有「營利事業登記證」者，因舊有

之「營利事業登記證」依經濟部公告，已無法做為證明文件，故請上「全

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http://gcis.nat.gov.tw/open_system.htm」點選查詢

後列印「公司或商業或營業登記資料」紙本檢附。 
(三)進入「財政部稅務入口網 http://www.etax.nat.gov.tw/wSite/mp」依下列路

徑查詢列印「營業登記資料」紙本檢附： 
「財政部稅務入口網」/公示資料查詢/營業登記資料公示查詢/ 

說明：1.檢附上述三項其中任一項列印或影印紙本即可。 
2.如為分店，應另檢附總店/公司之「核准設立證明文件」。 

二、勞工保險繳費收據/證明 
三、團體保險繳費收據/證明 
四、消防安全檢查證明文件 
五、未違反勞動法規規定證明 
六、訓練場所符合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證明 
七、終止勞動契約人數符合規定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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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辦理 109 年度建教合作機構評估 

審  核  證  明  附  冊 
登記名稱：         【預設】            統一編號：         【預設】            

店舖名稱：         【預設】            聯絡人/職稱：      【預設】            

電    話：         【預設】            地    址：         【預設】           

經營型態：         【預設】           

合作學校：                            

【檢附文件確認表】 
請於「確認」欄內註記「ˇ」，確認該文件已備齊，並裝訂於後 

文    件    名    稱 實評 書評 
統一 
查驗 

確認 

1.人數確認書 ※ ※   

2.各校初評表 ※ ※   

3.各校建教合作合約書 ※ ※   

4.公司行號核准設立證明文件 
(註：連鎖店應同時繳交總公司/店與分公司/店之列印本) 

※ ※   

5.勞工保險建教生投保資料表及明細表影本 ※ ※   

6.團體保險保單內容相關資料冊影本 ※ ※   

7.消防安全檢查證明文件或自我定期檢查最近 1 個月檢查表影本 
(如為自我定期檢查者，評估現場應檢附最近半年之檢查表正本) 

※ ※   

8.前年度實評建議之改善內容 ※ ※   

9.未違反勞動法規規定證明 ※ ※ ※ -- 

10.訓練場所符合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證明 ※ ※ ※ -- 

11.終止勞動契約人數符合規定證明 ※ ※ ※ -- 

12.相關研習證明 ※ ※ ※ -- 

13.宿舍建築使用執照(無宿舍者免附) ※ ※   

【連鎖店請以總公司/店為單位，將送評分公司/店合併裝訂 1 冊，繳交 1 冊】 

承辦人核章：＿＿＿＿＿＿＿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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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辦理建教合作機構評估建議改善三聯單 

評估日期：＿＿年＿＿月＿＿日  星期＿＿   評估方式：實地評估 書面評估 

機構名稱：＿＿＿＿＿＿＿＿＿＿＿＿＿ 連鎖總店 連鎖分店 單店經營 

建議改善地點：職場  地址：＿＿＿＿＿＿＿＿＿＿＿＿＿＿＿＿＿＿＿＿＿＿ 
(實地評估請選填) 

宿舍  地址：＿＿＿＿＿＿＿＿＿＿＿＿＿＿＿＿＿＿＿＿＿＿ 

缺失事況描述： 

受評文件內容不符。說明＿＿＿＿＿＿＿＿＿＿＿＿＿＿＿＿＿＿＿＿＿＿＿ 

檢附資料未備完整。說明＿＿＿＿＿＿＿＿＿＿＿＿＿＿＿＿＿＿＿＿＿＿＿ 

設備設施不符規定。說明＿＿＿＿＿＿＿＿＿＿＿＿＿＿＿＿＿＿＿＿＿＿＿ 

環境規劃極待重整。說明＿＿＿＿＿＿＿＿＿＿＿＿＿＿＿＿＿＿＿＿＿＿＿ 

福利制度建議改善。說明＿＿＿＿＿＿＿＿＿＿＿＿＿＿＿＿＿＿＿＿＿＿＿ 

其他：＿＿＿＿＿＿＿＿＿＿＿＿＿＿＿＿＿＿＿＿＿＿＿＿＿＿＿＿＿＿＿ 

建議處理方式（費用負擔標準）： 

補件送審（書面評估） 

書面說明（書面評估） 

改善後拍照送評（書面評估） 

現場視訊複評（實地評估） 

現場實地複評（實地評估及人員差旅費） 

其他：＿＿＿＿＿＿＿＿＿＿＿＿＿＿＿   複評期限：＿＿年＿＿月＿＿日前 

現場負責主管： 
(姓名/職稱/電話) 

學校陪評人員：                              工作人員： 
(學校/姓名/職稱) 

評 估 委 員 ： 

複評結果： 
通過，核給＿＿＿等     不通過，說明：＿＿＿＿＿＿＿＿＿＿＿＿＿＿＿＿ 

複評委員：                                             日期：＿＿年＿＿月＿＿日 

資料請寄送  三信家商：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 186 號    建教合作資源中心 
電    話：07-7517171 轉 1211 
傳    真：07-7164904 
電子郵件：t555@webmail.sanhsin.edu.tw 

黃聯：機構留存     紅聯：合作學校留存      綠聯：資源中心(三信家商留存) 

附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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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辦理高級中等學校申辦 109 年度建教合作機構評估 
實 際 聘 用 人 數 確 認 書 

【單店個別申請專用】 

機構： 

學校一： 類科： 模式：  

學校二： 類科： 模式： 

學校三： 類科： 模式： 

學校四： 類科： 模式： 

學校五： 類科： 模式： 

上列階梯式進廠實習時段                                                      

評估日期：＿＿年＿＿月＿＿日星期＿＿ 

A 業者現有本科正式員工數 
(應扣除現場一、二年級建教生) 

B 訓練工作崗位總數／人數 ／分配輪調式     人、階梯/實習式    人 

學       校 三信 樹德 大榮 立志 復華 中正 雄工 合計 

C1 現有高一、二年級輪調生數         

C2 上年度核給階梯式學生數         

C3 現有在場階梯式學生數         

D 尚可提供人數 輪調式     人、階梯式    人、實習式    人 

E1 申請聘用【輪調】式新生數         

E2 申請聘用【階梯】式新生數         

E3 申請聘用【實習】式新生數         

委員 
核定 

聘用【輪調】式新生數         

聘用【階梯】式新生數         

聘用【實習】式新生數         

核章校名 學校承辦人員簽章 學校承辦主任簽章 學校校長簽章 

＿＿＿＿＿＿ ＿＿＿＿＿＿ ＿＿＿＿＿＿ ＿＿＿＿＿ 
機構負責人或 
授權指定人員簽章＿＿＿＿＿＿＿＿＿＿＿＿＿＿＿＿＿ 
評 估 委 員 簽章＿＿＿＿＿＿＿＿＿＿＿＿＿＿＿＿＿ 

附件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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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辦理高級中等學校申辦 109 年度建教合作機構評估 
實 際 聘 用 人 數 確 認 書 

【連鎖店統一申請專用／共2頁】 
機構： 
學校一： 類科： 模式： 

學校二： 類科： 模式： 

學校三： 類科： 模式： 

學校四： 類科： 模式： 

上列階梯式進廠實習時段                                                      

評估日期：＿＿年＿＿月＿＿日星期＿＿ 

A 業者現有本科正式員工數 
(應扣除現場一、二年級建教生) 

B 訓練工作崗位總數／人數 ／分配輪調式     人、階梯/實習式    人 

學       校 三信 樹德 大榮 立志 復華 中正 雄工 合計 

C1 現有高一、二年級輪調生數         

C2 上年度核給階梯式學生數         

C3 現有在場階梯式學生數         

D 尚可提供人數 輪調式     人、階梯式    人、實習式    人 

E1 申請聘用【輪調】式新生數         

E2 申請聘用【階梯】式新生數         

E3 申請聘用【實習】式新生數         

委員 
核定 

聘用【輪調】式新生數         

聘用【階梯】式新生數         

聘用【實習】式新生數         
核章校名 學校承辦人員簽章 學校承辦主任簽章 學校校長簽章 

＿＿＿＿＿＿＿ ＿＿＿＿＿＿＿ ＿＿＿＿＿＿＿ ＿＿＿＿＿＿ 
 

機構負責人或 
授權指定人員簽章＿＿＿＿＿＿＿＿＿＿＿＿＿＿＿＿＿ 
評 估 委 員 簽章＿＿＿＿＿＿＿＿＿＿＿＿＿＿＿＿＿ 
 
附註：一、本表為總人數核定表，各分店另附「申請建教合作各分店資料一覽表」於後第 2 頁。 

二、實地評估委員與書面評估委員請簽核附件「申請建教合作各分店資料一覽表」之人數。 
三、總結評估委員於核算附件分店人數後，於本頁簽章核定。 

附件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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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建教合作各分店資料一覽表 
【本表適用由總管理處統一分發建教生工作崗位之連鎖機構】 

序 
號 

分店/店舖名 地         址 
受 評 
狀 況 

正 式 
員 工 

A0 

可提供 
崗位數 

B0 

一二年 
輪調式 
建教生 

C1 

上一年 
核給階 
梯/其
他生數 

C2 

申請 
輪調生 
人數 

E1 

申請 
階梯/
其他生 
人數 

E2 

核給 
輪調生 
人數 

核給 
階梯/
其他生 
人數 

評估 
委員 
簽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合      計           

※ 如行數不足，煩請另行加頁書寫※ 
計算公式說明： 

一、A：為評估當月1日所報投保勞保人數，應扣除在場訓練之高一、二年級建教生。 

二、ΣA0＝A；ΣB0＝B。 
三、B0＝int(A0/4)，即餘數不得進位；(B1)/2＋B2<＝B。 
四、Σint[(C1)/2]＋ΣC2＋Σint[(E1)/2] <＝ B。 
五、D1＝ΣB0－ΣC1；D2＝B2 
六、ΣE1<＝D1；ΣE2<＝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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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辦理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機構評估作業 
實際聘用人數確認書填寫注意事項 

一、目的： 
(一)確定職場可提供之工作崗位數，以保障建教生實習之權益。 
(二)依據評估核准之工作崗位數，核定辦理學校新年度開班數。 
(三)廠校協調實際可容納工作崗位數，確保雙方行政運作順暢。 

二、格式：依使用對象不同，共分2種格式 
(一)單店個別申請專用：為一般單店或不由總管理處統一分發建教生工作崗位之機構使用。 
(二)連鎖店統一申請專用：本表適用由總管理處統一分發建教生工作崗位之連鎖機構。 

三、填寫說明：  
(一)A欄：指評估當月1日機構投保勞保之適用就保人數，應扣除一、二年級建教生數。 
(二)B欄：業者實際可提供實習之工作崗位數及人數，依下列公式換算 

1.工作崗位總數依照正職員工與建教生4:1之比例計算工作崗位數，合計不得超過其所僱用勞

工總數四分之一，且個別建教合作機構每期進場人數不得低於2人。 
2.人數計算： 

(1)輪調式人數B1＝工作崗位數*2。 
(2)階梯式人數B2＝工作崗位數。 

(三)C1、C2、C3欄： 
1. C1：為現有高一、二年級輪調生二梯次之合計。 
2. C2：為前一年度核給階梯式建教生數。 
3. C3：為現在場實習之高三建教生數。 

(四)D欄： 
1.輪調式D1＝B1－(C1合計)。 
2.階梯式D2＝B2。 
3.現有一、二年級輪調式崗位數＋申請新年度輪調崗位數＋前一年度核給階梯式崗位數不可

大於總崗位數B。 
4.階梯式在場學生為高三生，故不列入應扣除人數。 

(五)E欄：業者依職場運作狀況，分配各合作學校聘用人數。 
四、注意事項： 

(一)本表於學校初評時由學校與機構協商確認後，上網登錄列印紙本，並與「高雄市輪調式建教

合作合約書」一併簽署核章後繳交承辦學校，評估委員將於實地評估或書面評估時簽核之。 
(二)e化輸入注意事項： 

1.請機構與合作學校協商後，登入網站輸入相關資料。 
2.多所學校與同一機構合作者： 

(1)由機構整合本店或各分店總人數。 
(2)業者依實際需求狀況向各校申請建教生人數。 
(3)合併各校人數後，由機構輸出核章交合作學校。 

3.評估現場應備各校已核章之紙本1份。 
4.評估結案後，委員簽核紙本1份存教育局備查。 

(三)由總店/公司統一分發之人數填寫： 
1.實評/書評皆應填入第2頁之「申請建教合作各分店資料一覽表」內。 
2.實地評估委員只針對受評點做人數審核即可，於該分店最後一欄簽名。 
3.俟書面評估委員核定人數後由總結評估委員統計總人數，並公告之。 

(四)書面評估者亦應一併依上述規定核章後送交承辦學校，人數另聘書面評估委員核定。 
     (五)為確保學生實習權益，請務必詳實填寫，避免浮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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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09 年度建教合作機構線上評估資料填寫步驟  
 
 

1.進入三信家商首頁(http://www.sanhsin.edu.tw )，點選「高雄市建教資源中心」 

 

 

2.進入資源中心網頁後，將滑鼠移至右上方的「系統登入」，點選「事業單位」登入 

 

附件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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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進入登入畫面後， 

(1)選擇「建教的科別」   

(2)「事業單位」(1.若為單店，請直接選擇；2.若為連鎖或有分店，請選擇總公司登入) 

(3)輸入密碼(預設值為 12345) 

 

 

4.登錄後，進入線上評估資料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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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填寫資料步驟如下： 

(1)確認公司基本資料，修改完後請按”送出資料”。 

 

 

(2)填寫公司其他基本資料，修改完後請按”送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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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輪調式/階梯式合約書輸入(住宿、膳食、生活津貼、工作時間)，修改完後請按”

送出資料”。 

 

(4)填寫「輸入分店申請人數」，若為單店請直接看到(5)步驟。填寫 1.正式員工人數

(A0：請依各店勞保明細中的”適用就保人數”的人數填寫)，2.在場的一二年級輪調

生數(C1)，3.上年度核給的階梯生數(C2：若不知可向合作學校詢問)，4.本年度欲申

請的輪調生及階梯生(E1及 E2)。請留意各分店的最低基本人數為 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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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填入各分店申請人數後，點選「輸入聘用人數承諾書」，依分店填寫的申請人數，

再分配人數給合作學校。若為單店者請先輸入正式員工數(A：請依各店勞保明細中的”

適用就保人數”的人數填寫)，輸入現有在場的一、二年級學生人數(C1、C3)，及本

年度欲申請的輪調生及階梯生(E1及 E2)。 

 

 

(6)填寫生活津貼(109年 1月 1日起勞動基本津貼為 23,800元，可扣勞保、

團保、住宿(以不超過基本薪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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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點選「學生名單」填寫目前在場的學生名單。 

 
 

 

(8)輸入「訓練崗位分配表」，依公司的教育訓練規劃填寫下列資料(例：內場，總崗

位數 20，建教生放置 5位，備料、清潔，12小時) 

 

 

 

 

 

 

77 
 



(9)填寫宿舍之相關資料(若為高雄市則無需填寫) 

 

 

 

(10)點選新增/修改訓練員，填寫技能訓練員、生活輔導員及緊急聯絡員的人。(技能

訓練員：負責技術訓練的主管，生活輔導員：平日生活上的負責輔導的主管，緊急聯

絡員：發生事情時可緊急聯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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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教合作機構填寫線上考核資料步驟 
 

1.進入三信家商首頁(http://www.sanhsin.edu.tw )，點選「高雄市建教資源中心」 

 

 

2.進入資源中心網頁後，將滑鼠移至右上方的「系統登入」，點選「事業單位」登入 

 

附件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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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進入登入畫面後， 

(1)選擇「建教的科別」   

(2)「事業單位」(1.若為單店，請直接選擇；2.若為連鎖或有分店，請選擇總公司登

入) 

(3)輸入密碼(預設值為 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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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登錄後，進入線上考核資料畫面 

 

5.填寫資料步驟如下： 

(1)選擇在場學生(所有合作學校)的實習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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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核定資料」至「5.前年考核意見之改進」依公司所準備的資料內容自行評分。 

 

 

 

 

 

 

 

 

 

 

 

 

 

 

 

 

(3)「6.辦理特色或具體成果」，可填入公司辦理建教合作之特色或相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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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繳費證明範例 

  

附件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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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保險繳費收據/證明範例 

  

附件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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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檢查證明文件範例 

 

附件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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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使用執照證明文件範例 

 

  

附件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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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教合作機構「安全衛生設施定期自我檢核表」 
 美髮實習職場 汽機車實習職場 旅行社實習職場 機械/電機實習職場 

1 

安
全 

前/後是否有逃生出口 是否有逃生出口 避難逃生路線圖 工作場所照明足夠 

2 逃生出口指示燈 現場&逃生出口緊急照明燈 緊急出口指示燈 現場安全走道淨空 

3 現場&逃生出口緊急照明燈 逃生出口淨空通暢無阻 避難逃生出口緊急照明燈 作業或危險區域劃分清楚 

4 逃生出口淨空通暢無阻 滅火器數量 2-3 台 逃生出口淨空通暢無阻 機械設備具安全防護功能 

5 滅火器數量 2-3 台 滅火器日期未過期、壓力值正常 滅火器數量 2-3 台 工作場所設有避難逃生路線圖 

6 滅火器日期未過期 
有毒氣體/液體、危險物品、 
易燃物之擺設、標示 

滅火器日期未過期 逃生出口淨空通暢無阻 

7 使用合格美髮產品 成品擺放整齊 避難器具(緩降機) 
逃生出口指示(含照明)燈功

能正常 

8 鍋爐/瓦斯管路系統通暢 工作區動線管理完善 火警探測器 滅火器材(含消防栓)功能正常 

9 鍋爐/瓦斯設備空氣流通 急救箱藥品完備 室內消防栓 火警探測器材功能正常 

10 急救箱藥品完備 機械設備之保養與防護設施 急救箱藥品完備 急救器材(含急救箱)功能正常 

11 

衛
生 

毛巾清潔及消毒 廢棄物回收 門面及騎樓(或公設)部份 安全標示標語清楚設置 

12 工具消毒設備及有效清潔 工具設備擺放整齊 櫃檯整潔及收納 個人安全防護器具完備 

13 個人衛生及工作服裝 個人衛生及工作服裝 資料室整潔及收納 作業場所環境整潔 

14 廁所整潔、氣味、綠化 廁所整潔、氣味、綠化 茶水區清潔及收納 作業場所通風良好 

15 門面及騎樓〈或公設〉部份 工廠環境整潔 廁所整潔、氣味、綠化 工具設備擺放整齊 

16 沖水區、地板、沖水檯 工具間收納整齊、乾淨 地板整潔 物料室整潔及收納 

17 櫃檯、產品櫃部份 物料室整潔及收納 個人衛生及工作服裝 茶水間清潔及收納 

18 茶水區清潔及收納 工廠排水溝清潔 設置有蓋分類垃圾桶 廠區排水溝清潔 

19 物料室整潔及收納 積水容器之傾倒 空調清潔 垃圾桶加蓋 

20 設置有蓋垃圾桶  消毒物品 空調清潔 

 門市實習職場 加油站實習職場 餐飲實習職場  

1 

安
全 

是否有緊急逃生出口 各項警示及指示標誌 是否有緊急逃生出口  

2 
緊急逃生出口上設置出口

標示燈 
符合規定之消防設備 緊急逃生出口指示燈  

3 緊急逃生出口淨空通暢無阻 儲油設備管理 現場&逃生出口緊急照明燈  

4 設備功能良好的緊急照明燈 各項電器設備管理 逃生出口淨空通暢無阻  

5 設置 2個以上的有效滅火器 油品儲藏室管理 滅火器數量 2-3 台  

6 工作區動線管理完善 工作區動線管理 滅火器日期未過期  

7 門市電器線路無任意延長加裝 加油設備各項功能 鍋爐/瓦斯設備保養及維護  

8  洗車設備運轉功能 煙霧/瓦斯偵測器  

9   工作場所具足夠之照明設備  

10   急救箱藥品完備  

11 

衛
生 

個人衛生及工作服裝 個人衛生及工作服裝 個人衛生及工作服裝清潔  

12 門面及騎樓〈或公設〉部份 工作現場地面清潔 廁所整潔、氣味、綠化  

13 櫃檯、產品櫃擺設整齊 排水溝無油漬且通暢 餐檯/櫃檯整齊與清潔  

14 廁所整潔、氣味、綠化 櫃檯、產品櫃擺設整齊 垃圾桶/廚餘桶加蓋並清洗  

15 設置有蓋垃圾桶 廁所整潔、氣味、綠化 
廚房地板清潔/排水溝加蓋

與暢通 
 

16  空氣流通及油氣回收設備 
調理用器具/容器保持清潔

與整齊 
 

17 其
他 

    

附件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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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建教合作機構評估建議改善回覆表 

事業機構名稱： 連鎖總店 連鎖分店 單店經營 

業務承辦人：  電話：  

機構地址：  

合作學校：  評估年度：  

建議改善內容： 

 

回覆： 改善日期：  

 

  

附件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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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教生免扣補充保費函 

 
 

附件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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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108 學年度建教合作考核        

 
建教合作機構考評表冊(草案) 

 

建教合作機構名稱：                                                     (全銜) 

公司負負人姓名：＿＿＿＿＿         (簽章) 

承辦人姓名：＿＿＿＿＿       (簽章) 職  稱：                             

電    話：(    )－                 轉      行動電話：＿＿＿＿  ＿       ＿＿＿＿  

傳    真：(    )－                         E-mail：                             

自評日期：         年         月         日 

考核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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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說    明 
 
一、考評表冊填寫說明 

(一)本考核表分為二大部份： 
1.基本資料－建教生人數。 
2.考核紀錄表－行政措施及運作、職業技能訓練、生活照顧、輔導、前一年度考核意見之改進、辦理特色及具體成果。 

(二)考核項目之「辦理特色及具體成果」為建教合作機構辦理特色之加分項目，由合作機構自行呈現具有辦理特色之成果資料。 
(三)本考核表各檢核指標之具體做法，請於規定日期前進入「高雄市建教合作資訊網」填寫相關資料。 
(四)考核前三日關閉輸入功能，開放考核委員上網審閱各校資料。 
(五)實地考核時，合作機構須提供各考核項目指標之相關佐證資料。 
(六)業務承辦聯絡窗口： 
單位 姓名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 地址 

教育局 
蔡宗明 (07)7995678#3025 

(07)7406580 
ming101@kcg.gov.tw 830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

段 132 號 李麗芬 (07)7995678#3027 fen89008@kcg.gov.tw 

三信 
家商 

陳嘉鴻 (07)7517171#1212 
(07)716-4904 

t794@webmail.sanhsin.edu.tw 
807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

186 號 
楊維文 (07)7517171#1211 t555@webmail.sanhsin.edu.tw 
鄭毓華 (07)7517171#1211 t728@webmail.sanhsin.edu.tw 

 
二、考核方式 

(一)合作機構自評： 
1.對象－依高雄市學年度建教合作考核實施計畫所定之建教合作機構。 
2.表冊－(1)依「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108 學年度建教合作考核-合作機構考評表冊」實施自評，並上填報具體做法。 

(2)機構若與多所學校建教合作，其建教合作機構考評手冊由考核名單中之指定學校填寫。 
3.期限－於通知考核日前一週完成，並列印紙本一份核章於考核當日現場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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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地考核： 
1.考核委員－由本局聘請委員組成考核小組赴合作機構進行實地考核。 
2.考核日期－由資源中心排定日期後，一週前通知學校轉知合作機構。 
3.考核場地－請準備委員參閱資料場地及委員訪談場地，並準備可供上網之電腦 2 部。 
4.資料呈現－依考評表冊準備相關佐證資料。 
5.出席人員－合作機構負責人或承辦人員、所有合作學校相關人員。 

 
三、考核流程 

實地考核程序及時間原則如下，得依照建教合作機構之規模，各程序時間由考核小組彈性調整。 
(一)建教合作機構介紹(5 分鐘)。 
(二)審閱相關檔案資料(20 分鐘)。 
(三)訪談相關人員(30 分鐘)。 
(四)考核小組討論(20 分鐘)。 
(五)綜合座談(15 分鐘)。 

 
四、考核評等 

(一)評分採分項五分制： 
1.「5 分」表示全部執行、成效極佳、參考資料相當完整。 
2.「4 分」表示有執行、成效良好、參考資料完整。 
3.「3 分」表示大部分執行、成效尚可、參考資料尚完整。 
4.「2 分」表示僅部分執行、成效不顯著、僅有部分參考資料。 
5.「1 分」表示大部分未執行、成效不佳、大部分參考資料缺。 

(二)考核小組評分之建議： 
1.各委員依各考核項目之指標做判斷，並經考核小組討論後評定分數。 
2.各項目之「考核意見」請委員務必填寫，以利後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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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評定為「5 分」或「1 分」者，須於「綜合意見」敘明具體事實。 
(三)總評計分的說明： 

1.上年度曾接受考核，計分方式如下： 
 
 

 
2.上年度未接受考核，計分方式如下： 

 
 
 

3.得分以四捨五入方式取整數計算，滿分為 100 分。 
4.前 4 項目各指標係指：行政措施及運作、職業技能訓練、生活照顧、輔導等 4 項指標。 

 
(四)各等第得分標準： 

1.一等：總得分在 90 分以上。 
2.二等：總得分在 80 分以上未滿 90 分。 
3.三等：總得分在 70 分以上未滿 80 分。 
4.四等：總得分在 60 分以上未滿 70 分。 
5.五等：總得分未滿 60 分。 

      Σ前 4 項目各指標之得分 
Σ（                  ×100×95％）＋上年度考核改進情形得分(0~5)＋辦理特色及具體成果之得分(0~5)=總得分 

      5×前 4 項目所有指標數 

 

 

 
     Σ前 4 項目各指標之得分 

Σ（                  ×100）＋辦理特色及具體成果之得分＝總得分 
    5×前 4 項目所有指標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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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資料 
一、建教生人數 

員工總人數：＿＿＿＿＿＿＿＿＿       工作崗位數＿＿＿＿＿＿＿＿＿       自評日期＿＿＿年＿＿＿月＿＿＿日 
(一)輪調式 

合作學校 科     別 

107 學年度 106 學年度 105 學年度 
備註 評估 

通過 
人數 

高一 
原報到 
人數 

現 有 學

生數 
保留率 

評估 
通過 
人數 

高一 
原報到 
人數 

現 有 學

生數 
保留率 

評估 
通過 
人數 

高一 
原報到 
人數 

現 有 學

生數 
保留率 

               

               

(二)階梯式 

合作學校 科     別 

107 學年度 106 學年度 105 學年度 
備註 評估 

通過 
人數 

原報到 
人數 

現有 
學生數 

保留率 
評估 
通過 
人數 

原報到 
人數 

現有 
學生數 

保留率 
評估 
通過 
人數 

原報到 
人數 

現有 
學生數 

保留率 

               

               

(三)銜接式 

合作學校 科     別 

107 學年度 106 學年度 105 學年度 
備註 評估 

通過 
人數 

原報到 
人數 

現有 
學生數 

保留率 
評估 
通過 
人數 

高一 
原報到 
人數 

現有 
學生數 

保留率 
評估 
通過 
人數 

原報到 
人數 

現有 
學生數 

保留率 

               

               

填表說明： 
1.本表請受訪之建教合作機構詳實填寫，資料以填寫本表日期為準。 
2.現有學生數以表列學年度包括在校及在建教合作機構人數之總和。 
3.表內需以文字說明者，請按編號逐條列舉。 
4.所有合作學校均須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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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核紀錄 
考 核

項 目 
考核基準 檢核資料 

機構自評 
(由機構填寫) 

考核小組 
分數評定 

考核意見 

一、 
行 政

措 施

及 運

作 

(一)建教合作理念及願景。 ＊建教合作計畫及目標。(資料 1-1) 
＊建教合作留廠、提升就業技能等理念。 
＊其他。 

5 4 3 2 1 0 5 4 3 2 1 0  

(二)建教合作相關單位及人員之設置。 ＊建教合作機構相關人員行政組織圖。(資料 1-2) 
＊建教業務聯絡人員名冊。 

5 4 3 2 1 0 
 

5 4 3 2 1 0 
 

 

(三)學校建教合作協調會運作之參與，及依協調會決議

之執行。 
＊建教合作機構與學校協調會決議事項執行紀

錄。(資料 1-3) 
＊建教合作機構與學校協調聯絡紀錄。(資料 1-4) 
＊其他。 

5 4 3 2 1 0 5 4 3 2 1 0  

(四)建教生及家長意見之處理。 ＊建教生與家長意見處理紀錄。(資料 1-5) 
＊其他。 

5 4 3 2 1 0 5 4 3 2 1 0  

(五)本法第九條第一項專家小組現場評估建議之改善。 ＊專家小組現場評估建議事項之執行情形。(資料

1-6)  
＊其他。 

5 4 3 2 1 0 5 4 3 2 1 0  

二、 
職 業

技 能

訓練 

(一)依職業技能訓練計畫進行建教生之輪調及訓練，並

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指派專人負責建

教生職業技能訓練。 

＊建教生職業技能訓練計畫。(資料 2-1) 
＊建教生職業技能訓練人員名冊。(資料 2-2)  

＊工作崗位(職位)輪調實習規劃表。(資料 2-3)  
＊其他。  

5 4 3 2 1 0 5 4 3 2 1 0  

(二)勞工安全與衛生法令及教育訓練之辦理。 ＊安全、衛生教育宣導計畫及執行紀錄。(資料 2-4)  

＊其他。 
5 4 3 2 1 0 5 4 3 2 1 0  

(三)建教生訓練場所符合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令之規

定。 

＊建教生訓練場所經勞工安全、衛生相關單位檢

核合格文件。(資料 2-5)  
＊其他。 

5 4 3 2 1 0 5 4 3 2 1 0  

(四)建教生職業技能訓練考評之執行。 ＊辦理建教生職業技能訓練考評紀錄。(資料 2-6) 
＊其他。 

5 4 3 2 1 0 5 4 3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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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核

項 目 
考核基準 檢核資料 

機構自評 
(由機構填寫) 

考核小組 
分數評定 

考核意見 

三、 
生 活

照顧 

(一)符合安全衛生及舒適住宿環境或合理交通規劃之提

供。 
＊住宿環境現況及宿舍安全檢核表或上下班交通

安排。(資料 3-1) 
＊其他。 

5 4 3 2 1 0 5 4 3 2 1 0  

(二)依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及契約安排建教生之訓練時

間、休息、例假及休假。 
＊建教生休假措施、訓練時間安排及個人出勤紀

錄(資料 3-2) 
＊建教生訓練契約。(資料 3-3) 
＊其他。 

5 4 3 2 1 0 5 4 3 2 1 0  

(三)依契約提供保險及生活津貼。 ＊建教生勞保及團保資料。(資料 3-4)  

＊建教生生活津貼與福利措施。(資料 3-5)  
＊建教生個人生活津貼給付資料(資料 3-6)  
＊建教合作機構繳交保證金之證明文件。(資料

3-7) 
＊其他。 

5 4 3 2 1 0 5 4 3 2 1 0  

(四)建教生文康及休閒活動之提供。 ＊建教生文康設施暨文康與休閒活動安排。(資料

3-8)  
＊其他。 

5 4 3 2 1 0 5 4 3 2 1 0  

(五)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優先僱用表現優良建

教生計畫之訂定及執行。 
＊鼓勵建教生留廠服務措施及辦法。(資料 3-9)  

＊歷年來留廠服務建教生名冊及人數。(資料3-10)  

＊其他。 

5 4 3 2 1 0 5 4 3 2 1 0  

四、 
輔導 

(一)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負責建教生

生活輔導專人之指派。 
＊生活輔導人員學歷、專長、證照等基本資料。(資
料 4-1)  
＊其他。 

5 4 3 2 1 0 5 4 3 2 1 0  

(二)建教生輔導規定之訂定及執行。 ＊建教合作機構建教生生活輔導及管理辦法。(資
料 4-2)  
＊其他。 

5 4 3 2 1 0 5 4 3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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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核

項 目 
考核基準 檢核資料 

機構自評 
(由機構填寫) 

考核小組 
分數評定 

考核意見 

(三)對學校所提訪視報告之建議進行改善。 ＊學校輔導訪視建議紀錄與處理情形。(資料 4-3) 
＊其他。 

5 4 3 2 1 0 5 4 3 2 1 0  

(四)建教生意見之處理。 ＊建教生意見反映處理紀錄。(資料 4-4)  
＊其他。 

5 4 3 2 1 0 5 4 3 2 1 0  

(五)建教生生活管理及輔導之落實。 ＊近三學年度建教生異動紀錄表。(廠基本資料表

三) 
＊建教合作機構建教生生活管理及相關輔導紀

錄。(資料 4-5) 
＊建教生宿舍管理辦法。(資料 4-6) (無宿舍者免

附)  
＊其他。 

5 4 3 2 1 0 5 4 3 2 1 0  

五、前

一 年

度 考

核 意

見 之

改

進。 

考核委員建議事項(無則免填) ＊改進情形說明。(由合作機構填寫) 5 4 3 2 1 0 5 4 3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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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 他

辦 學

特 色

或 具

體 成

果 

建教合作機構自評 考核小組委員意見 加分 
(例如：學生畢業留廠率高、就業率高.....等) 
 

 □ 5 分 
□ 4 分 
□ 3 分 
□ 2 分 
□ 1 分 
□ 不加分 

建教合作機構名稱： 承辦人： 建教合作機構負責人： 

考 核

小 組

委 員

綜 合

意 見 

優點 

 
 

待改進事項 

 
 

總分  等第  

考核委員簽名 
 

考核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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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辦理建教合作學校聯絡網 
 

高雄市建教合作資源中心網 http://163.32.83.200/student/sanhsin/                       108 年 12 月 

 

三
信
家
商 

地址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 186號 

承辦處室 實習處 電話 Tel：(07)724-5810   Fax：(07)716-4904 

實習主任 陳嘉鴻 通訊 (07)751-7171#1212  0935-436088    t888@sanhsin.edu.tw 

建教組長 楊維文 通訊 (07)751-7171#1211  0939-792556    t555@sanhsin.edu.tw 

樹
德
家
商 

地址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 116號 

承辦處室 實習處 電話 Tel：(07)396-3813    Fax：(07)384-3917 

實習主任 戴寶娥 通訊 (07)384-8622#2801                    tai@mail.shute.kh.edu.tw 

技能檢定組長 簡月珍 通訊 (07)384-8622#2802  0933-604339     jenny@mail.shute.kh.edu.tw 

建教實習組長 王哲祥 通訊 (07)384-8622#2804  0930-030517     t1843@mail.shute.kh.edu.tw 

立
志
高
中 

地址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 98號 

承辦處室 實習處 電話 Tel：(07)392-2601    Fax：(07)392-3904 

實習主任 莊明雄 通訊 (07)392-2601#208                           cmh@lcvs.kh.edu.tw 

建教組長 周柜宏 通訊 (07)392-2601#266   0937-326340      papa10091978@yahoo.com.tw 

建教行政 陳清富 通訊 (07)392-2601#266   0929-211698          tommii@lcvs.kh.edu.tw 

大
榮
中
學 

地址 高雄市鼓山區大榮街 1號 

承辦處室 實習室 電話 Tel：(07)561-3281    Fax：(07)521-1431 

實習主任 曾建誌 通訊 (07)561-3281#153                        jan_nk42@yahoo.com.tw 

建教組長 陳昆明 通訊 (07)561-3281#135   0937-676591         a0937676591@gmail.com 

建教秘書 石世貴 通訊 (07)561-3281#135   0919-527492            su3314@yahoo.com.tw 

復
華
中
學 

地址 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路 42號 

承辦處室 實習處 電話 Tel：(07)338-0043    Fax：(07)338-0043 

實習主任 楊順惠 通訊 (07)334-4168#39                       yang450916@yahoo.com.tw 

建教組長 曾致豪 通訊 (07)334-4168#39    0919-529718         yashi1202@hotmail.com 

 
 

附件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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